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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然环境的现状令人堪忧。据国际能源署的预测，如果全球温室气体 (GHG) 的年排放量继续以目前
速度增长，到 2100 年，地球的平均温度将比工业化前上升约 2.6°C。目前甲烷 (CH4) 的排放量尚未稳
定，如果继续以现在的速度增长，地球将面临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气候灾难，到本世纪末，地球大气

层将变暖约 4°C。人类引起的大气变化会造成严重后果，危及水源供应和粮食生产，或将导致大规模移
民和社会不稳定。

现在四分之一的气候变化由人类甲烷排放引发。甲烷一种强效温室气体，百年全球变暖潜能值是二

氧化碳的28倍。如果以 20 年为周期进行测量，潜能值将升至 84。如果以瞬时值测量，潜能值将升至 
120。全球约60%的甲烷排放是人类活动导致，其中8%来自煤矿。 

甲烷减排是限制能源部门对气候影响的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之一。但如果无法获得有关排放量和

来源的详细可靠数据，就无法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甲烷政策，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有效且基于可比方

法的国家排放监测和报告体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国和致力于实现《巴
黎协定》目标，也接受碳核算流程。根据公约，缔约国有义务监测、整理和报告所有主要人为源的排

放。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煤排放包含在国家清单中。清单在确定排放规模、规划减排政策和实施有

效行动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地方层面的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 计划不仅有助于政府更好地了解
当地煤炭开采行业对国家整体甲烷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还有助于确定最有希望的减排机会，

但仅有少数地区建立了此类计划。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致力于帮助各国减缓气候变化，并通过与其他组织合作最大限度地提高缓

解的成效。在此，我很高兴推介这份与 GMI 合作开发的手册，本手册是设计量化和报告煤矿瓦斯排
放的国家层面实用指南。

奥尔加·阿尔加耶罗娃女士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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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ACM 核准的综合方法

AMM 废弃矿井瓦斯

CARB 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

CDM 清洁发展机制

CEMS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

CERs 核证的减排量

CH4 甲烷

CBM 煤层甲烷

CMM 正在作业地下矿井的煤矿瓦斯（排放气体和通风瓦斯）

CO2 二氧化碳

CO2e 二氧化碳当量

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

ETS 排放交易计划（欧盟）

GHG 温室气体

GIS 地理信息系统

GMI 全球甲烷倡议

GWP 全球变暖潜能值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Km 公里

kWh 千瓦时

m 米

m3/d 每天立方米

m3/m 每分钟立方米

m3/t 每公吨煤的瓦斯立方米

Mt 百万吨（公制）

MRV 监测、报告和核查

Mtpa 每年百万吨

MWe 电力容量兆瓦

MWh 兆瓦时

QA/QC 质量保证/质量控制 
SMM 露天矿甲烷

scfm 每分钟标准立方英尺

SOCM 国有煤矿

t 吨（公制）– 相当于 1.102短吨（美国） 
t/d 每天吨数

TCVM 乡镇煤矿

UNECE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VAM 风排瓦斯

VERs 核实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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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在煤炭和煤矿瓦斯行业中，不同地区和司法管辖区之间使用的术语和缩写仍存在混淆。除了此处列

出的术语外，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还编制了一份完整的《煤矿瓦斯术语和定义词汇表》，重点说明了

不同地区术语的用法。

如需了解该术语表，请访问：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ergy/se/pdfs/cmm/cmm4/ECE.ENERGY.GE.4.2008.e

.pdf。 

废弃煤矿：所有矿工作业结束、生产活动和矿井通风停止的煤矿，矿井可能已关闭及密

封。无论煤矿是否根据适用法律要求关闭，本文件中都称为“废弃”煤矿。同时本文件“废

弃煤矿”和“封闭煤矿”的含义相同。“废弃煤矿”不指暂停止煤炭生产，计划重新生产或

开工的煤矿，例如暂时闲置的煤矿。

废弃矿井瓦斯 (AMM) ：在被采矿作业干扰或截断的空隙、煤层和其他含气地层中保

存的废弃煤矿中残留的瓦斯气体，某些情况下由微生物新产生。

煤层气 (CBM)：通用术语，指煤层中自然形成的富含甲烷的气体的总称，通常包括 

80% 至 95% 的甲烷（CH4），混合较低比例的乙烷、丙烷、氮气和二氧化碳（CO2）。在

国际惯例中，该术语指利用地表钻孔从未开采的煤层中回收的甲烷。

煤矿瓦斯 (CMM) ：指在正在作业煤矿（也称为活跃煤矿）中，通过地下抽采技术捕

集的含瓦斯气体。该气体由甲烷、其他碳氢化合物以及水蒸气的混合物组成。由于采矿导致

的裂缝使得空气不可避免地泄漏到瓦斯排放钻孔或坑道中，同时地下管道系统的不完善接缝

处也存在空气泄漏，因此含瓦斯气体通常会被空气和相关的氧化产物稀释。在本定义下瓦斯

源包括采矿前后排放所有地下矿井和地表采空区。采矿前排放的煤矿瓦斯纯度较高，（本文

件外）只有矿井全采时获取的气体才被称为为煤矿瓦斯。

封闭矿井：指因任何原因即将关闭，并打算根据适用的法律要求永久停止所有煤炭生产

并封闭所有矿井入口的矿井。

排放系数：指每单位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或清除量的量化系数。排放系数通常基

于一组测量数据的样本，取平均值，以得出在特定操作条件下某一活动水平的代表性排放率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06 年）。 

瓦斯抽采：指通过捕集煤层自然产生的气体以防止其进入矿井风道的方法。采矿前可使

用预抽技术从煤层中抽采瓦斯，也可使用后抽技术从采矿过程中扰动的煤层中抽采瓦斯。如

果待采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称为甲烷抽采，也称矿井脱气。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ergy/se/pdfs/cmm/cmm4/ECE.ENERGY.GE.4.2008.e.pdf
http://www.unece.org/fileadmin/DAM/energy/se/pdfs/cmm/cmm4/ECE.ENERGY.GE.4.200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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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壁开采法 — 一种地下采矿方法，通过机械方式从采煤工作面中开采煤炭，工作面长

度通常在 250至 450米之间。采煤工作面通常配备一台采煤机，用于切割煤炭并将煤炭装载

到沿工作面全长运行的装甲面输送机（AFC）上。采煤面由两条平行巷道进入，这两条巷道

负责将开采的煤炭从工作面运走，同时也用于运输材料、提供服务和通风。采煤机每掘进一

次，采煤面支护设备顺势前移，采煤工作面后方岩层随之坍塌。长壁开采按一定长度和采煤

工作面，形成矩形面开采煤炭。 

瓦斯泄漏 — 通常指从法兰、接头和连接处非计划性释放的甲烷，主要来源包括厂房、

生产操作、系统和工艺。在某些情况下，地面裂缝和断层处也会导致泄漏。 

瓦斯测量 — 测量某一特定时间点的瓦斯浓度、排放量或流速的过程。如果瓦斯与空气

混合，浓度测量的典型单位是百万分之一（ppm）、十亿分之一（ppb）或百分比，质量流

速可以按每小时千克（kg/h）测量。请注意，了解全球和当地一般的瓦斯浓度对于理解数据

至关重要。排放测量可按照单次活动、定期活动或连续活动看展，关键要确保测量应代表典

型排放量。 

房柱采矿法 — 一种从短工作面开采煤炭的采矿方式，留设支撑地面的煤柱，从而形成

煤房和煤柱相互连接的矩阵。在某些情况下，煤柱会逐步移除，通过实现顶板塌陷来提高回

收效率。 

特定排放 — 瓦斯的特定排放量以每开采一吨煤所排放的立方米（m3）甲烷来衡量，

表示为 m3/t。特定排放也可称为相对排放。 

露天矿瓦斯（SMM）— 煤炭和周围地层由于露天采矿作业而释放的瓦斯。 

层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温室气体指南）— 层级代表方法学上的复杂程度。

通常提供三个层级。层级 1是基本方法，层级 2是中级方法，层级 3是对复杂性和数据要求

最高的方法。层级 2和层级 3也被称为高层级方法，通常被认为比层级 1 更准确。 

风排瓦斯（VAM）— 从煤层和其他含气地层中排放的瓦斯，进入通风系统并以较低的

浓度（通常体积比为 0.1%至 1.0%）从通风竖井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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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第二大人为温室气体（GHG），在 100 年的时间框架内，

其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是 CO2 的 28-34 倍。煤炭开采是甲烷（瓦斯）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约占全

球人为甲烷排放量的 12%（美国环境保护署，2019 年）。大部分排放来自地下煤矿，主要是正在作业矿

山，但废弃地下矿山的排放量也在增加。国家监测、报告和核查（MRV）计划不仅有助于各国更好地了

解煤炭开采对甲烷和 GHG 总体排放量的贡献，而且还能发现减排机会，包括确定煤矿瓦斯（CMM）、

废弃矿井甲烷（AMM）和露天矿甲烷（SMM）减排项目的潜在地点，为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甲烷和露天

矿甲烷的政策设计提供信息。 

设计针对煤炭行业有效的 MRV 计划需要了解煤炭地质和煤炭开采的概念。煤层中的瓦斯含量因煤阶

（即煤炭成熟度的衡量标准）和地质历史的不同而不同。煤阶较高的煤炭瓦斯含量往往较高。采矿对煤

炭和中间地层的扰动会导致瓦斯从煤层和伴生含气地层中释放。随着煤矿开采的推进，地质变化、煤层

气含量、开采速度以及不同煤层工作面之间开采的相互作用都会导致甲烷流量变化。在设计 MRV 计划的

测量和验证要求时，了解甲烷流量的变化及其根本原因至关重要。  

其他可能影响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的重要因素是矿山的类型以及瓦斯如何从

开采的煤层和相邻地层中释放出来。矿山通常被分为作业地下矿、废弃地下矿或露天矿。据信，目前全

球 90%的煤矿瓦斯排放来自于正在作业的地下矿。其中约 60-80%的瓦斯是以极度稀释的形式（瓦斯含量

通常低于 1%）通过通风系统排放到大气中，其余则是通过瓦斯抽采系统排放。地下矿都配备有通风系

统，但瓦斯抽采系统仅适用于通风系统本身不足以管理瓦斯排放的部分地下矿山。请注意，基于地质和

操作条件，瓦斯浓度和流量可能波动颇大，这也会影响矿山安全、瓦斯排放量和减排潜力。 

当矿被废弃时，括通风在内的所有服务都将被切断，但瓦斯的产生和排放并未因采矿的停止而停

止，瓦斯会继续从煤炭开采扰动的地层中解吸并封存于地下矿，初期的排放量可能偏高，随着时间的推

移排量逐渐减少。当地水文地质条件及矿关闭后是否会被地下水淹没也将影响瓦斯的解吸速率和排放

量。 

在开采过程中，露天矿会释放来自煤层和其他含气地层的瓦斯。但一方面在开采前从露天矿煤层中

捕集瓦斯的案例有限，另一方面个别露天矿很少出现大量瓦斯排放，有也很难捕获。 

要减少瓦斯排放，需要在国家、省/州和地方各级对排放源有充分的了解。只有以可靠的排放数据为

基础，政策制定者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温室气体政策，评估减排机会，履行国际气候承诺。MRV 可以为政

府、行业和公众提供更准确的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减排和减缓潜力的评估。 

国家清单量化了采矿过程中及采矿后加工、储存和运输活动中的排放量。MRV 计划支持收集可靠的

数据，数据有助于确定一个国家煤矿瓦斯排放的总规模，确定并实现煤炭开采的减缓潜力，并通过适当

的政策支持减排。MRV有助于评估和跟踪气候政策的有效性，如减少项目开发的障碍等。MRV还有助于

跟踪减排行动及影响。MRV 与减排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已经出台了政策，鼓励对煤矿瓦斯、

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晚上减排项目进行投资，但多数情况下，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支持，这些政策并

未能有效实现所需的减排程度。 

MRV 的三个要素和而不同，每个要素与其他两个要素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监测包括排放数据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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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监测排放的方法多种，不同方法的准确度各不相同。迄今为止采用的方法包括排放因子、手持仪器

进行点测量，及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通过尽可能多整合经测量的煤矿层面数据，MRV 系统则

被认为更稳健。人们普遍认为，高频次或高采样的数据收集能提供更精确的结果，因为这类数据可以检

测到由昼夜温差、气压变化及操作因素所带来的各种变动，同时还能应对平均值附近的统计变化和抽样

误差。这类估算瓦斯排放量的方法被称为“自下而上”的方法。当然，即使是最全面、最详细的监测方法也

需要有熟练和专业的操作人员，负责关键和核心监测点设备的校准和维护，监测频率的设定，及根据测

量点的实际情况对结果进行准确解读。 

大多数用户可能难以理解报告的原始数据。因此，一个有效的报告系统有助于准确、迅速地汇报和

提炼数据，将数据转换为报告机构和数据用户能够理解的格式。报告系统允许利益相关者（包括排放机

构）跟踪排放和减排随时间的变化，用户还可以了解到可能影响个别机构或采矿业排放的具体运营或商

业条件。总之，良好的实践要求尽可能详细地报告数据。 

核查是确保报告数据真实、一致和合规的最终且不可或缺环节。核查的重要性体现在能够增强政策

制定者的信心，促使决策者依据数据制定政策，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数据的认可度。核查可以采取

多种形式，但通常包括数据接收方（如政府机构或独立的第三方）对数据的审查和确认。核查的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资源和核查的目的，除了文件审查或现场访问外，还可以包括遥感，如航空或卫

星调查。 

鉴于煤炭行业对全球甲烷排放总量的显著影响，及有效的 MRV 机制在准确量化排放量和促进甲烷减

排方面的核心作用，本文件旨在提供实际建议，协助各国构建能够准确量化和报告煤矿瓦斯排放的系

统。本文件的重点是监测、报告和核查正在运营和已废弃煤矿排放，适用于地下矿和露天矿。地下矿一

般矿井深、瓦斯浓度高、长壁开采中对多层煤层扰动多，地下矿被视为更大的甲烷排放源。所以本文将

对地下矿给予更多关注。地下矿不仅本身有利于减排，在监测和减缓瓦斯排放方面我们有关地下矿的经

验也更多。 

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系列因素来确定特定管辖范围内最合适和最有效的 MRV，包括政策优先事项、

经济影响、文化影响、物流等。全球MRV的现有经验表明，核心因素包括： 

� MRV与现有政策框架（如法律法规或行政指令）一致； 

� 明确相关利益相关者的角色； 

� 了解煤炭行业排放的性质和来源，监测排放源的方法； 

� 制定煤矿级别监测和核查测量的标准； 

� 确定煤炭行业内的子目标：运营中、已废弃或露天矿； 

� 选择报告阈值（根据煤矿类型、规模，排放规模或其他标准）； 

� 明确MRV结构和管理（报告频率、平台、记录、发布）。 

系统设计取决于国情，如治理体系、政策目标、政府能力以及具体预算。理想情况下， MRV系统可

以稳健落地，提供可靠数据，促进瓦斯利用，实现煤炭行业减排。通过对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

天矿瓦斯的良好核算有助于明确需采取哪些及时有效的措施，应对全球甲烷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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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要点 

� 全球煤矿产生大量甲烷排放。在能源转型期间，提供良好的政策支持能减缓气候变化。

� 通过 MRV 量化当前排放和减排措施的影响，对于决策者设计和评估 MRV 行动计划至关

重要。

�  在量化排放方面，测量法无可替代，测量法比经验法提供的国家排放估值更精确详尽。

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第二大人为温室气体（GHG），在 100 年的时间框架内，

其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是 CO2的 28-34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4）。相较于工业革命前

夕的 1750 年左右，大气中的甲烷浓度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已经翻了一番多，目前大约达到了每十亿分之

1800 的水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年）1。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全球监测

实验室最近的大气测量结果表明，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引起的经济放缓，CO2排放

量低于预期，而同年大气中的甲烷含量却跃升至创纪录水平，这是有记录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NOAA，

2021 年）。鉴于甲烷是一种强效温室气体，自工业化之前以来约 30%的变暖由甲烷造成，因此全球经济

各行业都需要减少甲烷排放，以避免对自然和人类社会造成灾难性影响。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最新报告重申，如果不解决甲烷排放问题，就不可能在本世纪上半叶

实现气候效益，而减少 CO2 排放是实现长期气候稳定的关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

（CCAC），2021年）。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很短，这意味着立即采取行动可以在短期内迅速减少人类对

气候的影响。如果在不久的将来不减少排放，未来几十年地球气候的快速变化将限制人类和自然系统的

适应能力（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2021 年）。这对贫穷和边缘化社区来说尤为棘手，

因为这些社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

甲烷还会促成地面臭氧的形成，从而危害人类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减少甲烷排放可以同时降低气候

风险并减少地面臭氧污染。每减少一百万吨甲烷排放，就有助于减少因哮喘发作而住院的人数、减少因

呼吸系统和心血管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还可以避免经济损失和重要农作物的减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气候和清洁空气联盟，2021年）。 

在 2021 年 11 月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前，世界各国领导

人呼吁就甲烷问题采取行动。国际能源署最近对各国政策和承诺的分析表明，到目前为止，全世界还未

能达到共同的可持续性目标，包括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之内，一旦超出该范围，人类将面临

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和农作物歉收等最严重的影响（国际能源署，2021 年）。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形

势，需要政策制定者、行业和个人都展现出雄心壮志。减少甲烷排放无疑是最易实施且成本效益最高的

措施之一。

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排放量，包括煤炭开采产生的甲烷，是履行《巴黎协定》背景下国际气

候承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各国制定国家自主贡献（NDC），《巴黎协定》第十三条呼吁建立一个“加

1 百年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是基于气体在 100年内吸收的能源来衡量。另一种衡量方法是考虑气体在 20年内的影响，
并测量 20年内吸收的能量，即 20年 GWP。甲烷寿命较短，20年的 GWP为 84-87，远高于百年 G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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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框架”。这一框架 对于评估各国在全球气候减缓目标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集

体成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资料来源：改编自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9年），《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甲烷有效管理最佳实践指南：监测、报告

和核查（MRV）及减排措施》，ECE能源系列第65号和ECE/ENERGY/129。 

https://unece.org/sustainable-energy/methane-management/best-practice-guidance-effective-methane-management-oil-and 

许多国家层面的清单不够详细，不具备特定数据源，可靠性不足，无法为政策制定、确定减排机会

或明确优先行动提供有效信息。对甲烷采取行动需要对国家、省/州和地方各级的排放源有充分的了解。

只有拥有可靠的排放数据，决策者才能设计出有效的温室气体政策，评估减排机会，履行国际气候承

诺。 

一致、可靠、透明和可核查的 MRV 方法将有助于提高清单的准确性，并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做

出更有效的决策。本文旨在为设计国家系统提供实用建议，系统性量化和准确报告煤矿瓦斯排放情况，

各章节涵盖现营和废弃矿井在国家层面上的排放监测、报告和核查，也可应用于地下和露天煤矿。人们

认为，由于地下矿井瓦斯含量较高，存在多煤层扰动，对甲烷排放的贡献更大；同时，在监测和减缓地

下矿井瓦斯排放方面，实践经验更多，所以地下矿井受到了更多关注。项目层面的监测、报告和核查对

于碳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不过本文仅对此进行了简介，以更好探讨国家和项目层面 MRV 之间的重叠部

分。 

1.1 全球煤矿瓦斯排放和信息来源 

全球估算图大致展示了煤矿瓦斯（CMM）、废弃矿井瓦斯（AMM）和露天矿瓦斯（SMM）的排放

情况和排放源。煤矿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的 12%（美国环境保护局，2019 年），其中大部分来自地

下矿井。2015 年的数据显示，在中国，与煤炭开采相关的甲烷排放量占该国总人为甲烷排放量的 46%，

而在印度，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量占甲烷排放量的 4%；在澳大利亚占 26%；在俄

罗斯占 7%；在哈萨克斯坦占 41%；在波兰占 35%（美国环境保护局，2019年）。以上信息有助于了解煤

炭生产国的减排方案（见表 1.1）。 

 

什么是MRV？ 

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指国家或机构为收集和确认有关排放和减排数据而采取的措施，
三部分各不相同、相互关联。 

监测是指根据既定指南和议定书，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南、经核准用于
监管或自愿项目的方法或议定书，对排放量和减排量进行直接测算或估算，过程涉及使用设

备进行直接测量，或通过简易方法或复杂模型进行估算。 

报告指旨向相关方提供信息的文件，内容包括相关方法、假设和数据。报告内容因管辖区而

异，有的要求提供详细报告以证实全部排放数据，有的要求提供一般摘要和关键性数据。 

核查是指验证方法的适用性、数据和估算的质量的特定流程或专家评审。核查可以是内部核

查也可以是外部核查。 

https://unece.org/sustainable-energy/methane-management/best-practice-guidance-effective-methane-management-o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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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2019年全球十大硬煤生产国 
 

国家 硬煤产量（千吨） 

中国 3,469,817 

印度 718,625 

澳大利亚 433,601 

俄罗斯 335,721 

美国 312,522 

南非 253,569 

哈萨克斯坦 98,976 

印度尼西亚 96,924 

哥伦比亚 82,065 

波兰 61,623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署，2021年 

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的全球排放数据来自多个国际评估，包括美国环境保护署

（U.S. EPA）、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DGAR）和国际能源署（IEA）的评估（美国环境保护署，

2020 年；欧盟联合研究中心，2020 年；国际能源署，2020 年）。评估内容主要来自各国向《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提交的数据（见表 1.2）。 该公约对附录 1国家和非附录 1国家在提交频率

和方法学方上曾有不同的报告要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部签约国都编制了年度温室气体排放和吸收清单。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IPCC）制定了三级清单方法学，从第一级（一般排放因子）到第二级（使用国家或流域

特定排放因子），再到详细的第三级（基于现场特定测量，即自下而上）。表 1.2 列出了五大煤炭生产国

最近提交的煤炭行业排放数据，及用于报告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数据的方法学级别

（如提交国所述，可能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方法学的定义不完全一致）。 

表 1.2  煤炭生产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的国家甲烷排放清单数据†  

国家 最新煤矿甲烷数据年份 最新提交年份  
国家提交资料中所声明的使用层级 

中国 2010 
2014 

2019 – NC3 
2019 – BUR2 

地下煤矿：2级方法；露天煤矿：1级方法；采矿后活动：2
级方法；废弃煤矿：2006年 IPCC指南中的 1级方法 

印度 2000 
2016 

2012 – NC2 
2021 – BUR3 2级和 3级 

澳大利亚 2019 2021 – NIR* 2级和 3级 

俄罗斯 2019 2021 – NIR* 2级，但露天矿采矿后活动为 1级；假设废弃矿山不是排放源 

美国 2019 2021 – NIR* 地下煤矿：3级方法；露天煤矿：2级方法；采矿后活动：2
级方法；废弃煤矿：2级方法 

注： 

 (†)截止本出版物发布之日。 

 (*) NIR：国家清单报告，由附录1缔约方每年提交；NC：非附录1缔约方提交的国家信息通报（NC3表示第三次提交）；

BUR：非附录1缔约方提交的两年期更新报告。 

资料来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https://unfccc.int/non-annex-I-NCs；https://unfccc.int/BURs；https://unfccc.int/ghg-

inventories-annex-i-parties/2020 

https://unfccc.int/non-annex-I-NCs
https://unfccc.int/BURs
https://unfccc.int/ghg-inventories-annex-i-parties/2020
https://unfccc.int/ghg-inventories-annex-i-parti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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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方法代表了国家层面每年（最佳频率）的排放估值。估值整合了多源排放数据，或基于有限测

量、结合排放因子、活动数据/设备量进行计算。多项研究指出（Barkley 等人，2019 年；Miller 等人，

2019 年），全球或国家估值还可以基于大气中排放气体的实测浓度或遥感测量，但遥感测量法尚未被决

策者广泛应用，也未纳入温室气体排放的官方报告。 

为了制定有效的政策和计划，决策者需要获得甲烷排放源的可靠量化信息。企业也需要获得准确、

经测煤矿层面的数据，以评估减排措施、实施减排活动、降低资本和运营成本，确保安全运营。将地质

概念、采矿实践和排放量化相结合，可以增强对报告数据的信心，助力决策者为煤炭行业设计合理的

MRV体系，从而在国家和企业层面可靠地量化排放。量化还有助于评估减缓潜力和减排工作的进展。 

1.2 自下而上的MRV体系 

与提交给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全球估值和国家清单不同，国家 MRV 体系应尽可能多地基于实

测的煤矿数据（也被定义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3级方法）进行编制。依赖实测煤矿数据制定的

国家 MRV 不确定性低、空间分辨率高、清单类别更细，更可能提高清单的整体质量和准确性（政府间气

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1）。这种估算甲烷排放的方法称为“自下而上”法，与减排措施的关系最为紧密，

因为减排措施是在煤矿层面实施的。煤矿级数据能够捕捉到在不同地点采取减排措施后获得甲烷排放和

减排的细微差别。除测量功能外，自下而上的 MRV 还可以在必要时对单个排放源进行建模，并使用排放

因子、活动数据和基于过程的模型进行计算。随着数据和信息量的增加，我们可以进一步完善建模和计

算过程；诚然，对煤矿排放进行测量仍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因为能够提供更准确、更详细的国家排

放估算数据，反过来又可以帮助煤矿管理者和决策者制定相关政策和评估减排机会。 

在通过测量监测排放时，关键要测量与排放源甲烷流量和浓度的变化有关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取

测量数据的另一个关键点是设立标准，确保测量设备的校准及设备的良好工作状态。第 2章将探讨煤矿瓦

斯流量和浓度的变化，现营、废弃矿、露天和地下矿（包括通风和抽采）排放的特点。 

理想的排放监测报告应通过用户友好的报告系统来提交，系统应便于机构提交报告，同时也能生成

包含经核实、易于利益相关者理解的数据输出。第 5章包括了在现有国家层监测、报告和核查框架示例中

关于报告系统的描述。 

核查可以在不同层面汇总，具体方法参见第 3章。此外，遥感和空中测量为验证现有数据提供了可行

的方法，进一步的研究有助于这些技术调整后广泛应用于核查工作。 

最后，煤炭行业甲烷监测、报告和核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出于安全、税收或所有权等方面的考

虑，不同监管机构可能会同时收集相似或相关数据。决策者应全面考虑给煤矿带来的数据采集负担，确

保政府机构间建立了协调机制，促进煤矿收集数据。煤矿或已出于安全原因收集了瓦斯流量和浓度的数

据，并将数据用于清单报告和减排工作。    

1.3 MRV和减排 

减排通常是 MRV 的最终目标，而依赖煤矿数据的 MRV 最适合支持减排措施。煤矿层面的 MRV 数

据还可以通过突出特定的减排机会并为潜在的项目开发者提供数据，确保减排措施的成本效益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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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场和公司层面的 MRV 和减排实践与国家层面开发的实践相互联系，尤其当自下而上的测量有助于

国家清单时。以美国为例，温室气体清单的制定依赖对风排、瓦斯抽采系统排放的测量数据，及对富含

瓦斯的地下矿采取减排措施的相关数据，数据要求符合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见图 1.1）。对于非报告

矿，美国清单依赖美国矿山安全与卫生管理局（MSHA）采集的实测通风数据。澳大利亚的温室气体清单

也依赖实测和报告的煤矿瓦斯、风排瓦斯、地面矿瓦斯数据。国家实践也可能受国际指南和承诺的影

响，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制定的有关指南和承诺，主要是第三级

方法受影响，有时也涉及第二级方法。 

图 1.1 美国煤炭开采报告风排瓦斯、抽采系统排放和减排的门户网站 

 
该门户网站由美国环境保护署维护，符合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要求，网址为 https://ghgreporting.epa.gov。 

 

MRV 对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因为对排放进行可靠量化是监测合规性和评估减排工作进展的基础。

MRV 数据还可用于促进设计自愿推广或能力建设方案，方案可以减少减缓行动在信息、制度或其他方面

的障碍。如，全球甲烷倡议（GMI）、由美国环境保护署管理的煤层气推广计划（CMOP）、中国煤炭信

息研究院、印度煤层气信息中心以及位于波兰和中国的国际卓越煤矿瓦斯治理中心（ICE）等。 

图 1.2  美国阿拉巴马州某在营地下矿甲烷生产井台 

 
资料来源：美国环境保护署 

https://ghgreporting.ep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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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采矿部门的甲烷排放量进行准确核算是建立强有力温室气体清单的基础，同时也有助于实

现公共政策和工业减排目标，提高矿山安全，并确定需要加强哪些减缓政策以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

标。部分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以减少障碍并鼓励对煤矿瓦斯减排项目投资，但政策有时未能达到

减排预期，大量高成本效益的减排措施未得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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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煤矿瓦斯排放的来源 

要点 

� 在设计监测系统时，认识瓦斯浓度和流量的固有变化。 

� 煤矿瓦斯排放是煤炭开采的必然结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煤炭开采速度越快，排

放越快。 

� 开采过程中排放的瓦斯量取决于矿床的地质和煤炭开采方法。 

� 当采矿停止时，瓦斯仍然会继续排放，废弃地下矿或将成为重要排放源。 

2.1 瓦斯流量变化 

在设计排放监测和报告时，了解瓦斯浓度和流量的固有变化很重要。随着煤矿开采的进行，地质变

化、煤层瓦斯含量、开采速度及不同煤层间作业面的相互作用都会导致瓦斯流量和浓度的变化。流量和

浓度的变化也会受到断裂地层和管道系统泄漏的影响。图 2.1 和图 2.2 展示了抽采瓦斯和风排瓦斯浓度的

变化。 

煤层煤阶（即成熟度）和地质史的差异导致瓦斯含量不同。除了少数特例，甲烷是煤层中主要气

体。煤的甲烷含量从每吨煤少于 1立方米（m3/t）到 20立方米（m3/t）不等。高阶煤瓦斯含量往往较高，

但也有由于地质事件出现的瓦斯气体损失。采矿对煤层和间层的扰动会导致煤层和含气地层中的瓦斯释

放。单位时间内扰动的煤层和含气地层体积越大，排放量越高。换言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瓦斯排放

速率在很大程度上与煤炭生产率成正比。如顶板中煤层变薄，或煤阶降低，或由于强桥接层导致顶板未

完全坍塌，排放速率可能会降低。生产的中断和恢复也会导致瓦斯排放速率的变化，变化的细节可在高

频监测数据中观察到。 

图 2.1 矿井瓦斯抽放系统流量变化图 

 
资料来源：Sindicatum可持续资源公司 

煤层的瓦斯含量越高，矿井的排放量往往越大。一般来说，地下长壁矿井的瓦斯排放量比其他类型

的矿井都要多，因为长壁开采和地层塌陷不仅会扰动开采煤层，而且还可能使采煤工作面上方高达 150米

和下方深达 50 米的煤层和其他含气地层解除应力，导致瓦斯释放。该层段被称为长壁瓦斯涌出区。实际

解除应力的垂直范围，即瓦斯涌出区的大小，取决于长壁盘区尺寸、矿井深度和地层特性（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2016 年）。当采矿停止，瓦斯排放量会持续递减。一般房柱式矿井对地层的扰动很小，但

瓦斯抽放剖面 

6个月期间 纯甲烷流量 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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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层瓦斯含量高和自然渗透率高，关闭后仍会释放出瓦斯。采后的煤炭在装卸、加工、运输和储存

过程中也会继续释放瓦斯，这类排放在国家清单中被统称为“采后排放”。 

图 2.2 矿井通风井中瓦斯浓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Sindicatum可持续资源公司 

报告中与煤炭开采相关的瓦斯排放通常按以下排放源分类： 

� 地下作业矿井（煤矿瓦斯，包括抽采甲烷和风排瓦斯） 

� 废弃（地下）矿井（AMM） 

� 露天矿（SMM） 

� 采后排放（采矿后煤炭排放，如加工、储存、运输过程中的排放）。 

2.2 地下作业矿井 

尽管数据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但据信，地下作业矿占全球煤矿瓦斯排放的 90%，其中约 60-80%的瓦

斯是以稀释态（含量低于 1%）进行风排（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6 年）。地下采煤主要有两种方

法，长壁采煤法和房柱采煤法，两种方法也有不少变体。长壁法在地下矿瓦斯排放中占主导地位，在相

同的地质条件下，房柱法的瓦斯涌出量比长壁法少，因为房柱法每开采一吨煤扰动的地层更少。当采矿

进入最后阶段需要拆除矿柱时，拆除了支护后顶板可自然塌陷，增加了地层扰动，还可能会出现瓦斯释

放。 

矿井瓦斯控制旨在尽可能防止在爆炸范围 5-15%内出现瓦斯-空气混合物。出于安全原因，通风是地

下作业中清除瓦斯的主要控制系统，矿井必须提供足量空气，确保在井下工作区中瓦斯可以被稀释到最

大允许限度下，根据国家和实践要求，范围在 1%到 2%间。流程一般是：空气被注入井下，流经工作区

稀释甲烷，并通过“上行”竖井（垂直矿井入口）或平巷（倾斜矿井入口）排出。然而即使在低浓度下，通

风井排出的大量空气（可能超过 500 m3/s）也会导致短期产生大量甲烷。例如，在美国，部分大型地下矿

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提交的报告指出，每年风排瓦斯接近或达到 100,000 吨（美国环境保

护署，2019年）。 

若仅靠通风无法以将瓦斯浓度稀释至法定限值，则需要使用瓦斯抽采系统在瓦斯进入井下作业区前

进行拦截。瓦斯抽采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采矿前通过钻入煤层的钻孔抽采瓦斯，称为采前抽采；第二

种是从扰动地层中抽采瓦斯，称为采后抽采。第一种方法抽采的瓦斯质量高、适合利用，第二种方法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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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瓦斯（见图 2.1）可能质量不稳，需要谨慎管理、减少空气稀释，避免管道中形成潜在的爆炸性混合

物。抽采瓦斯或加以利用，或燃烧或空排。作业地下矿不同的排放点称为点源，点源包括负责风排瓦斯

的竖井、抽采瓦斯的排放口，及密封区内的排放钻孔，以上点源测量相对便利。在部分国家，采后抽采

钻孔从地表钻入，瓦斯直接排放到大气中或作抽气泵的燃料。有时富余的瓦斯会直接燃烧以减少瓦斯排

放。以上也是点源，需要在单个钻孔处而非中央集气站进行监测。如果瓦斯的质量和数量足够，还可以

管道收集利用。 

图 2.3  地下矿瓦斯排放的点源：竖井、平巷和通风口 

 
资料来源：改编自美国肯塔基大学肯塔基地质调查 

在不存在特殊地质条件的情况下，采后抽采可以捕集长壁区总瓦斯量的 50%至 80%。在现实中，通

常可以从矿井中捕集 30%到 50%的瓦斯。除最具挑战的采矿条件外，采后抽采系统一般能达到 30%及以

上的瓦斯浓度。使用采前抽采法应能达到 60%及以上的甲烷浓度。 

有关矿井通风和瓦斯抽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煤矿有效瓦斯抽采和利用最佳实践指南》（ECE 

Energy Series No. 47和 ECE/ENERGY/105）及 GMI煤矿瓦斯项目预可行性研究互动培训课程的第 5模块

和第 6模块（UNECE，2017年；GMI，2021年）。 

2.3 废弃矿井 

矿井废弃后，包括通风在内的所有业务都会终止，之前被抽采系统和通风系统分离的瓦斯会融合，

初始排放量可能高启，但随着排放源衰减，排放量会逐渐下降。多数情况下，地下水会逐渐淹没矿井，

减少废弃矿井的瓦斯排放量。根据不同地区的水文地质和采矿条件，矿井完全淹没可能需要几年到几十

年不等。虽然废弃矿井通常会被封闭，但瓦斯可能会排放到大气中。在理想情况下，排放可以通过减压

排气口进行控制，但通常瓦斯不受控，会通过井筒和巷道封闭处、露头、浅层作业面上方的破碎地表或

与其他废弃矿井旧作业区的地下连接处泄漏。不受控排放甚至会在地表产生，造成严重的公共危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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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采取补救措施。此类排放源可能难已确定，在特定情况下或将影响大片区域。 

图 2.4  废弃矿井的排放源和洪水影响 
 

 
资料来源：《废弃矿井瓦斯有效回收与利用的最佳实践指南》（联合国经济委员会，2019年） 

尽管废弃矿井可能会带来安全、健康和环境风险，这些风险可以在矿井关闭时通过系列措施来降

低，包括设计更优良的密封工程、安装瓦斯减压排气口及使用废弃矿井甲烷（AMM）抽采系统。若未采

用矿井关闭的最佳实践来缓解未受控的瓦斯排放风险，那么废弃矿井瓦斯排放的控制和精确测量可能会

出现问题。要了解更多有关废弃矿井、废弃矿井的瓦斯资源及从废弃矿井中回收瓦斯的信息，请参阅

《废弃矿井瓦斯有效回收与利用的最佳实践指南》（联合国经济委员会，2019年）。 

2.4 露天矿场 

露天矿在开采过程中会释放来自煤炭和含气层的瓦斯。据报道，美国、哥伦比亚、哈萨克斯坦和其

他国家的露天矿都存在瓦斯排放情况（美国环境保护署，2014 年；美国环境保护署，2008 年）。尽有些

露天矿场拥有丰富的瓦斯资源，但单个矿场大规模排放瓦斯的情况并不常见。总体来说，与地下矿的排

放相比，露天矿的甲烷排放总体要低得多，且更为分散。从全球范围来看，露天矿的瓦斯排放量不大，

可以通过新兴的机载和卫星遥感系统更准确了解露天矿的排放规模。与地下矿类似，露天开采的煤炭燃

烧时也会排放大量二氧化碳。 

 
瓦斯迁移 
断层 

煤层 
水 
渗透性岩石 
疏松或松散地形 

路径标签 
1-矿井至地表连接 

2-裂隙和断层 
3-渗透性覆盖层地形 
4-水排放口 

（如泉水或出水口） 
 

 

开采层 
 静水位 

 

诱导断裂 

淹没水位 

井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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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印度露天矿场 

 
资料来源：Photo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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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煤矿瓦斯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 

要点 

� 地下矿瓦斯排放成点源化，易量化，准确性取决于测量方法和测定频率。 

� 矿井废弃后，由于不同潜在源的未受控排放可能难以定位，监测变得更为复杂。 

� 露天矿场的排放量通常较低且分散，可采用间接方法监测。 

� 报告和核查对于确保政策和缓解措施有可靠依据至关重要。 

3.1 监测与测量煤矿瓦斯排放 

本节将介绍已用于或可用于测量在营和废弃矿的瓦斯排放方法，以及不同方法的优缺点。同时还将

讨论监测频率、位置对监测、报告和核查（MRV）系统和实践的影响及其他考虑因素。监测位置的选择

和测量频率应参考第 2章中描述的瓦斯流量的时空变化。 

为监测温室气体排放，有多种方法可用于监测煤矿瓦斯（CMM），包括风排瓦斯（VAM）和矿井瓦

斯抽采、废弃矿井瓦斯（AMM）和露天矿瓦斯（SMM）排放，及减排情况。具体方法包括使用排放因

子、递减曲线、手持仪器测量或连续排放监测系统。 

3.1.1 应用于运营矿井煤炭生产的排放因子 

最简单的监测方法是将排放因子应用于煤炭生产。这种方法仅用于估算在营矿井的排放量或建立排

放基线，不适用于估算废弃矿井的排放量。 

排放因子通常表示为每公吨开采煤炭的瓦斯体积，例如每公吨开采煤炭的立方米（m3/吨）或立方英

尺（ft3/吨，美国标准）。一般从历史数据中计算出因子后应用于煤炭生产总量，得出排放估算值。 

排放因子在许多工业领域中被用于排放量估算，在煤炭开采中，被广泛用于估算国家煤矿瓦斯

（CMM）和废弃矿井瓦斯（SMM）的排放量，以编制排放清单。在尚未实施监测、报告和核查

（MRV）计划或排放量相对较小且难以测量的国家（如露天矿场和采后排放），排放因子的使用尤为常

见。在历史瓦斯排放数据质量不高的情况下，人们会利用来自其他具有相似地质和岩土工程特性煤层的

矿山或国家（类比数据）的数据来制定排放因子。但如果后续缺乏本地观测对因子进行验证，这种方法

可能会导致数据不准确。所以应采取额外措施提高估算的可靠性。 

排放因子也可应用于区域（或盆地）和特定矿场。人们认为，特定煤矿盆地的排放因子比国家排放

因子更为准确。在地下矿中，可通过风排测量数据获得特定排放因子，同时结合来自脱气系统的可用数

据，包括排气系统收集的瓦斯或排气系统的收集效率。特定盆地的排放因子也可以通过建模得出的定量

关系来推导，该模型考虑了开采煤层及受采矿影响的周围岩层的含气量。 

特定矿场的排放因子是指矿场中所有来源（包括长壁、废弃区、掘进区和传送带上的煤炭）释放的

瓦斯总量，释放总量通过矿井风排测量（VAM）。风排量与抽采量相加，得出整个矿场的综合排放量。

一般通过至少一个月的测量来确定矿场的排放因子，一个月内应避免假期中断，以确保查因子的长期稳

定性。除非矿场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有应进行新的测量），因子确定后每 3-5年复核一次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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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 

� 可以根据国家、区域或特定矿场制定排放因子。 

� 确定排放因子后进行的计算可以迅速并以最低成本完成。 

� 使用的测量单位（例如立方米/吨）是采矿业熟悉的单位，采矿业一般用类似单位测量瓦

斯“特定”（或“相对”）排放量。 

 

缺点： 

� 作为一种监测方法，排放因子的准确性不及直接测量，且在某些情况下，排放因子已证明

非常不准确，导致对国家总排放量的显著高估和/或低估。 

� 排放因子一般不考虑不同的采矿类型，尤其是在地下矿中，长壁开采和房柱式开采产生的

排放量可能差异显著。 

� 排放因子基于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可能无法反映当前或未来的作业。 

� 国家和区域排放因子基于所有矿山开采的煤炭具有相似的含气量，通常与现实不符。 

� 通过使用排放因子估算的排放量可能不适用制定政策或指导减排。 

3.1.2 使用衰减曲线测量废弃矿井的排放量 

估算废弃煤矿的瓦斯排放量需要从废弃时起算到清单年。煤层向空隙的瓦斯流量最初取决于矿井的

作业排放量，随后取决于矿井被水淹或密封的程度。废弃前的瓦斯排放速率反映了煤层的含气量、煤炭

开采速率以及矿井的运输能力。随着气层逐渐耗尽，煤层及周围岩层产气井或矿井随时间推移瓦斯产量

会进一步递减。 

图 3.1  干燥与淹水煤矿废弃矿井瓦斯（AMM）排放衰减曲线 

 

废弃年限 
 

资料来源：《废弃矿井瓦斯有效回收与利用的最佳实践指南》（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019年）。 

美国干矿平均值 
 1991-1995年现场测量数据 
 1999-2000年现场测量数据 
已知被淹水或部分淹水的矿井  
淹水矿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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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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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藏的枯竭将遵循一个可预测的模式，主要取决于气藏所受各种自然物理条件的相互作用。气藏的

枯竭通常用数学方程建模，绘制成类型曲线，也称衰减曲线。根据废弃矿井排放的有限数据表明，排放

通常遵循双曲线型衰减。 

衰减曲线最好根据特定盆地或地区开发，可用于估算废弃矿井的瓦斯产量。对于特定的矿井，衰减

曲线也适用计算废弃时的瓦斯排放速率。 

如，英国（Kershaw，2005）和澳大利亚（Lunarzewski和Creedy，2006）利用衰减曲线变体在瓦斯流

量预测中纳入洪水这一变量。 

优点： 

�  公认估算废弃矿井瓦斯（AMM）排放的方法，被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和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监管机构所使用。 

� 有研究采用历史匹配法，证明了双曲线的准确性。 

� 一旦类型曲线确认，可以相对便利在大量矿井中普及。计算起点是矿井关闭时的排放量，

未来的排放量遵循曲线发展。 

 

缺点： 

� 测量和确认废弃矿井排放的经验有限。 

� 国家或地区曲线的准确性难以确定。 

� 废弃矿井需三选一：封闭且干燥、未封闭且干燥或被水淹。但任何深埋的废弃地下矿几乎

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水淹。不被水淹的预测曲线准确未来排放量可能不准确。 

3.1.3 使用手持仪器进行测量 
作业地下矿井 

在作业地下矿井风排和抽采系统中，获取气流测量值的常见方法包括通过手持仪器。手持测量必须

根据安全法规经由专业、有资质的人员按流程进行。如果数据采集自不同生产班次，还可以用于温室气

体监测。当然，安全监测的目的是检查矿下安全是否满足预设标准，排放监测的目的是准确量化瓦斯流

量和浓度，所以两类检测最好进行单独开展。排放监测可以引入待验证的方法。虽然两种检测采用类似

的测量技术，且都由专业人员操作，但排放监测的细节、频率和位置可能与常规安全监测不同。 

风排瓦斯可以通过对流量和浓度的即时读数获取： 

� 在风井底部 

� 或在向风井的回风巷中 

� 连接地面主扇的风道中 

测量过程涉及多风速计的遍历测量、多甲烷计读数，或在已知尺寸的气道横截面上采集样本。在地

面主扇处，由于风道中瓦斯流速高，皮托管读数更切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在主扇风道中测量流量和浓

度。 

手动测量一般采用差分流量设备结合气体采样，数据可用于实验室分析气体成分；或使用校准过的

高读数甲烷计进行直接读数，读数会调整到标准的温度和压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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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中总结了可用于收集矿山瓦斯排放量的最常见仪器类型和测量流程。 

手持式仪器适用于每天、每月、每季度或每年的低频测量。由于地层特性变化、煤炭生产率和其他

矿山活动的变化会促致瓦斯流量变化，所以测量频率越高，准确性越高。 

 

废弃矿井 

由于没有采矿活动产生新的气源，废弃矿井的瓦斯流量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少。瓦斯流量测量有助于

确定和细化衰减曲线；一般使用区域性曲线作为测量起点。 

如果配有专用排气烟囱或开放式钻孔，也可以在废弃矿山进行手持式测量，由于大气压力的变化，

测量结果变化可能明显。使用手持设备测量抽采系统排放量的短板在废弃矿山同样可见。有时健康和安

全机构或负责采后的部门可能要求定期监测废弃矿山排气口的瓦斯排放量，尤其是当废弃矿山改建楼宇

或瓦斯排放到人口稠密区。这些测量值也可用于估算废弃矿山的瓦斯排放量。在维护和检查排气口、阻

火器和安全检查的同时可以进行手动现场测量（例如见图 3.2）。但如果工作面到地表的排放路径种未绘

制潜在瓦斯排放源，那么排气口测量值不一定能反映全部排放量。 

图 3.2  德国某废弃矿井的排气口测量 

 

资料来源：德国乔治·阿格里科拉技术高等学院采矿后研究中心 

 

露天矿 

通过在爆破钻孔或任何地表裂缝中使用甲烷计可以检测露天矿中的瓦斯，但要进行定量监测并不切

实。 

优点： 

� 较低的采样频率对人力、设备和实验室分析的成本不高，费用实惠。 

� 健康和安全法规要求煤矿行业使用，监测瓦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迁移到监测温室气体

排放上。 

� 可以为确定瓦斯缓解机会提供有用的数据。 

缺点： 

� 高频采样不切实，人力负担大且成本高昂。 

� 依赖于专业人员进行正确测量和取样。 

� 必须妥善保养和校准仪器，否则采样易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 在非正常操作条件下进行测量也可能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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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进行测量 
地下作业矿井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可以提供风排和抽采系统瓦斯排放的最准确测量，但实施成本也偏高。

目前大多数现代地下煤矿已经配备了连续环境监测系统，为现场和远程监测站（如矿山办公室、瓦斯抽

采泵站）提供实时管理信息，这套系统给矿山管理和运营安全带来的好处远超成本。系统提供的数据包

括地下关键点和风机瓦斯流量和浓度，及瓦斯抽采量、压力和温度。有效的矿山监测系统需要按计划维

护和校准，因为抽采管道和风排气道可能携带大量的煤尘、其他矿物颗粒和水分，干扰传感器并扭曲读

数。地下矿使用的速率仪和甲烷传感器也必须符合安全和防爆所需的电气标准。标准用实验室气体分析

仪可以在地表使用，如红外分析仪。气体样本可以从矿山的“管束”中抽取，或从地表风道抽采到附近指定

低风险区。大多数矿山监管系统都设定了允许通过风机的最大安全瓦斯浓度。因此，对地表主扇的瓦斯

浓度进行连续监测具有重要的安全效益。 

图 3.3  主扇管道上安装实时空气流速监测设备 

 

资料来源：Belle，2014年 

管束气体监测系统包括一个由管道组成的网络，通过管道从关键位置抽取样本到地表进行气体分析

（Belle，2013）。抽样时间和分析时间存在滞后，但可估算。该系统的主要用于监测自燃风险，以及在

连续甲烷监测器因火灾或爆炸损坏时，协助进行甲烷监测。Belle（2013）报告指出，尽管测量值可能无

法准确反映地下不断变化的情况（对保障安全至关重要），但测量结果相当准确。 

还需注意，进入或释放到工作面的瓦斯中可能含有重质烃，如乙烷或丙烷。烃会扭曲常规红外气体

检测系统的响应，导致瓦斯测量不准确。应选择能够校正非甲烷烃的监测设备，以确保准确测量

（UNECE，2016）。实验室气相色谱法用于通过使用在矿山中采集并密封在特殊容器中的瓦斯样本来进

行全面的烃类分析。 

废弃矿 

在废弃矿确定的地表排放点安装连续排放监测系统颇具难度，废弃矿一般没有供电，缺少照明和支

持部门（如办公室和设备房）。如果废弃矿可以接入电网或有独立发电机供电，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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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运行。如，在将废弃矿项目用于热电联产工厂确保连续监测的电力。 

德国在实施废弃矿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尤其是在管理煤矿瓦斯不受控排放到公共

建筑对公众带来风险方面。为了确保公众安全，煤矿监管机构可以要求在受影响的建筑物中安装连续监

测系统（见图 3.4），并实施瓦斯控制措施，如对建筑物下方的旧巷道进行瓦斯抽采（Möllerherm，

2021）。 

图 3.4  使用固定测量装置监测地下室中的瓦斯浓度，显示抽采和未抽采时的瓦斯浓度 

 
资料来源：Möllerherm，2021 

即使没有外部电源，仍然运行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一般会选用电池供电的流量和甲烷浓度监测设备

作为替代方案，数据通过存储备份和遥测技术来传输。备用设备有时用于收集数据以评估为受控的排放

风险，或作为废弃矿瓦斯利用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 

优点： 

� 比定期采样或使用排放因子更准确。 

� 许多矿已出于安全目的采用了连续监测系统。 

� 无需大量人力投入管理。 

� 可用于评估特定矿的减排机会。 

� 对数据质量要求高的排放交易行业来说，连续检测系统是唯一可接受的技术选择。 

缺点： 

� 与其他方法相比成本高昂。如果仅出于 MRV 的目的（如果仅出于监测目标），成本可能

会超过收益。 

� 依赖人员正确解读数据的能力。  

注意事项： 

� 仪器的妥善维护和校准是关键，否则很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的结果。 

� 必须制定标准和合规流程，确保维护和校准作业。 

甲
烷
浓
度

 
[%

] 

气
压

[h
Pa

] 



 

18 

� 因瓦斯排放而收取的碳费或碳税需要根据准确排放数据作为税费基础，所以连续排放监测

系统可能是唯一可接受的监测方法。 

3.1.5 监测频率 

监测频率会极大地影响测量结果，且会根据辖区和 MRV 体系的目标而变动。确定监测频率和重要考

虑因素见下表 3.1。 

表 3.1  煤矿瓦斯监测频率和考虑因素 

监测频率 考虑因素 

连续监测 

使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这可能涉及在采矿区域布置带有传感器的管网或特定位置的传感器，将信息传

递到中央单元 
根据仪器采样频率和数据的固有变异性来确定“连续”频率，例如每分钟、5分钟、10分钟等 
在正确校准和使用的前提下，这是最准确的方法 
最有利于实时直接向相关机构传输数据 
与其他可用方法相比，成本最高 
需要对仪器进行定期校准，以及严格的操作设备培训和数据解读培训 

每日监测 

使用手持仪器进行定点测量（某些情况下可以使用 24小时卫星遥感） 
测量应在正常操作条件下进行 
费用较高，因为需要全职技术人员每天进行测量和解读 
产生大量可能并不必要的数据，可能和政策目标无关 
需要对仪器进行定期校准，及严格的操作培训和数据解读培训 

每周监测 

使用手持仪器进行定点测量 
测量必须在正常操作条件下进行 
每周检测可能是定点测量的最佳频率，相较每日测量更经济，仅占技术人员 20%的时间，待管理的数据
量也有利于矿山工作人员、公众、政府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编制和审查 
需要对仪器进行定期校准，及严格的操作培训和数据解读培训 

每月监测 

使用手持仪器进行定点测量 
测量必须在正常操作条件下进行 
与更频繁的测量相比，每月检测对报告矿山或实体机构的负担不重，每月数据不具代表性 
需要对仪器进行定期校准，以及严格的操作培训和数据解读培训 

季度监测 

使用手持仪器进行定点测量 
测量必须在正常操作条件下进行 
与更频繁的测量相比，季度监测数据不具代表性 
对报告矿山或实体机构的负担小 
需要对仪器进行定期校准，以及严格的操作培训和数据解读培训 

年度监测 

使用手持仪器进行定点测量 
测量必须在正常操作条件下进行 
对报告矿山或实体机构负担极低 
需要定期校准仪器并进行严格的操作培训和解读数据的培训 
准确度非常低，且由于测量可能不具有代表性，收益存疑 

3.1.6 排放监测的其他考虑因素 
地下作业矿 

地下煤矿活动包括出于运营和安全原因对甲烷浓度、气流和瓦斯抽采进行监测，数据可能来自手动

和连续监测来源。数据收集可能利于温室气体估算，但收集过程可能会遇到障碍，如机构的保密文化。

保密文化或出于对安全监管机构惩罚性行动的恐惧、对政府设定不切实际的瓦斯浓度目标的担忧（尤其

对国有煤炭企业而言）或由于公司间的竞争而产生。将矿山排放纳入国家或地方温室气体报告的规定有

助于获得更好的决策数据，确保制定切实政策，减少长期执行阻力。同时要求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检查确

保排放数据可信、可量化。 

考虑矿井空气和抽采系统中甲烷浓度的变化，需要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JI）下排放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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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CERs）认证，或其他排放交易计划认证时需要借助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为了确保信息

完整性，项目开发方需要单独安装、操作和维护监测和数据管理设备及系统（独立于矿井操作和安全信

息系统）。此外，项目开发方还要确保设备遵循严格的监测协议，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批准

的“煤矿瓦斯减排”综合协议（附录 2）。定期监测本身并不能为排放交易计划提供严格和可信数据，但能

满足于国家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要求，因为温室气体报告要求的方法一般不尽严格。 

废弃矿 

废弃矿山的排放可在已安装减压排气口处监测，排气口流量根据大气压变化而变化。来自密封不良

的矿井入口、未知的矿井入口、未密封的采空区井及地表渗流（有时覆盖大面积）的排放一般不易确

定。逃逸排放虽会造成滋扰和危害，但废弃矿的逃逸排放量一般小于在营矿。根据递减曲线估算，澳大

利亚废弃矿的排放量占该国煤炭行业年排放量的 4%，美国废弃矿的排放量占本国煤炭行业年排放量的

11%（澳大利亚 DISER，2021年；美国环境保护署，2021年）2。 

许多国家在量化废弃矿国家瓦斯排放量方面面临挑战。虽开展了针对废弃矿的监测，但监测活动尚

未普及。各国家机构（如美国环境保护署、英国环境食品与乡村事务部（Kershaw，2005）、澳大利亚清

洁能源监管机构）已开发出评估废弃矿瓦斯排放量的方法。这些方法基于模型假设或模型预测，结合排

气口测量数据。当弃矿后，地下水抽取停止，工作面逐渐淹没。合适量化方法还应考虑地下水的恢复情

况。有关当前废弃矿瓦斯排放量化方法的详细内容见附录 3。 

露天矿 

露天矿排放呈现大面积上扩散特点，测量瓦斯排放量颇具挑战性。虽然有相关技术，但露天矿很少

直接测量，一般用一级排放因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法）测量。与深井矿相比，露天矿排放

量往往较低，所以哪怕排放数不确定影响不大。获得可靠结果的方法涉及测量开采或扰动煤层（从勘探

钻孔岩心中取样）的瓦斯含量，并假定瓦斯 100 %会排放。这种测量法或将排除孔隙和裂缝间的瓦斯低估

排放量，但可以通过校正因子调整。采后排放量也可以通过总瓦斯含量来计算。直接测量露天矿山平均

甲烷浓度的另一种方法是使用长光程红外仪器或类似仪器，但这种方法通常作为研究项目进行。 

3.2 煤矿排放报告 

报告是任何监测活动的重要辅助和补充工具。报告可以帮助利益相关者（包括排放机构）便捷、有

效追踪排放和减排随时间的变化。报告数据的使用者还可以了解特定的运营或商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

如何对个别煤矿和煤矿业产生的广泛影响。 

报告分为两种类型：（1）全国或地区性清单报告和（2）煤炭层面报告。清单报告者一般是政府机

构或其他实体，负责收集、计算和分析监测数据，以备国家清单。国家温室气体清单会向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报告，而次国家级清单则向国家或省级相关机构报告。 

在煤矿层面，报告者通常是在营矿、废弃矿或减缓项目的所有者/经营者。煤矿层面的排放和减排数

据可报告给： 

� 环境监管机构 

 
2 基于递减曲线的估算或被低估，有实例表明，实际抽采的气体值比递减曲线预测值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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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健康和安全管理部门 

� 自愿或监管性的排放交易项目 

� 非政府实体，如行业协会，或 

� 煤矿公司内部负责跟踪温室气体排放或管理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的办公室或部门。 

 

报告系统有助于接收和处理报告数据，主要发挥两个作用：（1）将大量测量或计算的数据汇编成简

洁、有代表性的报告，（2）为提交和接收报告提供结构化和可靠的框架。这两个功能确保不同报告项目

间的透明度。理想情况下，用户应接受适当的培训，正确访问和使用报告系统，落实正确和一致报告流

程，同时减少报告者的时间和成本负担。 

报告系统将通过监测和测量获得的原始数据编译成易于理解的格式，供报告煤矿、国家清单编制人

员、监管机构、决策者、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有效使用。这是一个关键作用，因为排放数据通常收集

在大量复杂的数据集中，数据集以不同格式存储，以不同单位记录，并采用不同的时间序列。在缺乏上

下文的情况简单传输原始数据对编制者和用户来说价值甚微。因此，有效的报告通常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模板或报告表，以确保报告一致性。 

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露天矿瓦斯排放报告的良好实践要求模板或报告表： 

� 报告者、报告接收者和其他用户易理解 

� 便于报告者导航和完成 

� 内容全面，涵盖重要煤矿信息和关键排放数据 

� 准确展示支持排放估算的数据集 

� 内容完整，涵盖煤矿整体净排放值，理想状态下能确定减缓活动涉及的全部排放途径和减

排量 

� 内容清晰，可轻松识别定量方法和排放因子，同时可识别潜在数据差 

 

现有的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报告和报告表格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ACM0008项目设计文件和监测报告3及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针对地下煤矿的报告表格4。 

报告的目标各不相同，由此报告的详细程度也会有所不同，以满足授权方制定报告参数的要求。报

告可以包括单一年度瓦斯排放值或煤炭生产量乘以排放因子，或根据既有规定或绩效要求，提供计算方

法和矿内所有点源在多个测量期的瓦斯浓度、流速和其他因素的详细数据。 

一般大家倾向获取更多数据。但大量数据不易管理，尤其涉及纸质表格。建议平衡计划的总体目标

和获取、编译和数据的负担，同时考虑增加数据细节获得的附加价值。还要有效利用数据，佐证报告方

在获取和报告数据方面承受的负担是合理的。如果仅要求报告数据而不进一步利用数据，会让人觉得计

划是浪费而非增值。 

如果报告目前无需纳入大量数据，可以要求报告煤矿保留数据记录以供不时检查，对记录进行良好

跟踪和核查直接影响报告的可信度。 

 
3 案例参见：杜尔平煤矿瓦斯利用项目（https://cdm.unfccc.int/Projects/DB/TUEV-SUED1214838535.8/view） 
4 子部分 FF报告表格参见：https://ccdsupport.com/confluence/display/help/Reporting+Form+Instructions 

https://cdm.unfccc.int/Projects/DB/TUEV-SUED1214838535.8/view
https://ccdsupport.com/confluence/display/help/Reporting+Form+I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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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框架应该具备良好结构，以支持数据传输。系统可以接受纸质或电子版，以不同的频率提交

（如每季、每年）进行报告，通常监测频率高于提交频率。报告方或将持续或每天监测排放量，但每年

只报告一次。无论监测属性如何，有效的检测都将建立用于准备、认证、提交和接受报告的流程和系

统。认证是提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认证要求所有者/经营者或其他法律责任方确认审查并理解报告

的数据，并证明数据的准确性。认证还要求报告者默认或明示数据获取以及排放测量和计算过程合规。 

在线温室气体报告系统的案例包括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USGHGRP）的电子温室气体报告工具

（e-GGRT），工具用于美国境内煤矿报告。5报告需经煤矿所有者/经营者指定代表认证后方可视为正式

提交，代表须先前得到计划管理方批准。 

在建立报告计划或系统时，还需考虑其他因素，包括： 

 

� 报告负担：考虑所需信息是否目的明确且不会给报告者带来过重负担，这直接影响报告者的接受
度。所以政府机构应该自问： 

� 额外的的信息颗粒度和人力投入是否达到了报告计划的目标？ 

� 投入资源后是否产出可信的排放数据，并能深入了解煤矿、区域或全国瓦斯排放？ 

� 报告门槛：并非所有煤矿都富含瓦斯，所以政府机构应考虑是否要求所有矿都报告，还是只关注

排放量大的矿，这取决于报告的目标。如果目标是制定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

的综合清单，那么可以要求任何含瓦斯矿报告排放。如果目标是了解主要排放源或减排源，那么设

定报告门槛是最有效的政策工具。如，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设定的报告门槛为每年 3650 万立方英

尺瓦斯（~1.03 Mm3）或约 17,025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量低于这个水平的地下矿无需报告。通过设

立门槛，2019年 226个在营地下矿中只有 67个提交了报告，67个矿的排放量占当年美国地下矿瓦斯

总排放量的 92%（Talkington，2021）。 

� 适用的全球变暖潜能值：甲烷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随每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评估报告（AR）的发布而变化。在评估报告 3中，全球变暖潜能值为 21，在评估报告 4中

为 25，在评估报告 5中的 100年时间框架内为 28-34。6 由于甲烷相对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存续时间

较短，所以在较短时间框架内甲烷的全球变暖潜能值更高。全球变暖潜能值的变化导致不同的排放

评估、预测和减排估算值，所以需要明确适用的评估报告（AR）并阐明更新 GWP值。 

� 间接排放、减排量和非甲烷有机化合物：报告减排量时需明确仅关注甲烷，还是包括非甲烷有机

化合物（NMOCs）及燃烧甲烷（及NMOCs）产生的二氧化碳。报告计划还可以考虑煤矿瓦斯、废弃

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减排项目带来的间接减排效益，如替代燃煤发电或实现热力供暖。 

� 与其他计划协调数据收集：报告可能为报告方提供收集多项目相关数据的机会。如基础排放数

据，如气流和甲烷浓度数据，或将有利于矿山安全和环境监管机构。 

 

 

 
5 美国环境保护署电子温室气体报告工具 (e-GGRT)：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 
6 与二氧化碳相比 

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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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排放数据核查 

作为内部政策和流程的一部分，报告方应开展正式的质保/质控（QA/QC），确保在正式提交前对排

放或减排报告进行独立审查。通过内部 QA/QC 对报告进行自证，报告方有责任确认数据准确性。但数据

错误不可避免，有时还存在数据差距。所以需要引入非报告方对数据进行验证，所以验证是 MRV 的第三

个关键组分。 

验证是确保报告数据真实，确保与报告要求一致和合规的关键步骤，有利于公众接受数据，有利于

决策者增强制定政策的信心。 

验证有多种途径，一般涉及数据接收方或独立第三方对数据进行审查和确认，以证实报告数据准

确。第三方包括认证机构，目的是审查和验证报告（法定或自愿），第三方可能是从事煤矿瓦斯、废弃

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减排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如双边或多边融资机构。第三方还可能是公众代表，如

公共利益团体或非政府组织。 

验证的级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可用资源和验证目的。在法定或自愿排放交易中，减排报告的验证

通常由独立、授权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验证应完整、合规，通常包括对煤矿的现场访视和记录核实。第

三方验证完成后，验证报告或将由监管机构复验。通过碳抵消计划、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和交易计划、碳

税或其他碳费，减排可能带来巨大财务价值。所以通过详尽验证来确保减排目的符合公众利益，验证本

身产生会大量成本，成本一般由报告方承担。 

对于省级、地区或国家层面上大规模的排放报告，报告数据的验证通常在提交报告后由负责 MRV 的

政府部门负责。由于预算、政策和流程考虑，完成所有报告验证的时间有限，所以需要集中关注报告子

集或特定数据。表 3.2列出了典型验证技术。 

 
表 3.2  验证技术示例 

验证技术 详细信息 

汇总数据比较 

• 对照已知数据基准，如煤炭产量的变化 
• 对照企业前几年报告数据 
• 在同一报告年，对比报告企业的排放量与其他企业的排放量 
• 比较报告数据与其他企业、区域数据 

数据和计算核查 
• 根据行业平均水平，核查报告中排放量、人口数量或活动数量的异常值 
• 根据指定或标准化计算，独立进行数据计算，评估报告数据的准确性 
• 访问企业核查记录，确认报告数据或进行独立测量 

独立核查 • 要求经认证的第三方验证机构对各企业的数据进行核查 
• 利用航空和卫星调查获得的遥感数据（见 3.3.1节） 

 

验证核查的详尽程度或不如排放交易计划的核查，开展层次也不如国家级报告，但作为尽职调查的

一部分，核查人员与报告人员之间很可能出现额外沟通，可能导致对原始报告的修改，包括对排放量和

减排量的上调或下调。 

验证完成后，公布报告数据也意味进一步打开验证核查敞口，如对数据的公开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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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使用遥感技术核查 

遥感技术（如卫星和航空技术）尚未用于量化国家监测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地面矿瓦斯排

放，但使用遥感技术估算特定地点的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地面矿瓦斯已取得一定进展，推动了遥

感技术应用在验证地面测量和估算上。遥感技术在核查方面的潜力巨大，并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证实

（参见 Barkley, 2019; Miller, 2019; Varon等人, 2018, Varon等人, 2019）；不过对国家清单进行验证来说，

采用遥感技术是一个新兴课题。 

遥感技术最易从地下作业矿中获取排放数据，特别是从排气系统中获取，因为排气系统中瓦斯浓度

更高。遥感也可用于露天煤等扩散气源、地下作业矿通风井中的稀释瓦斯及废弃矿瓦斯的严重渗漏等。

还需考虑到瓦斯浓度和流量的变化，因为通过遥感获得的排放值可能与不同时间点地面测量的排放值不

匹配。 

瓦斯浓度可以就地测，也可以通过卫星测。两种测量都需要将成像传感器（检测瓦斯排放）安装在

卫星、飞机或其他沿预定轨迹行驶的车辆上。成像传感器分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类。被动式传感器通过量

化阳光吸收和反射（周期性），主动式传感器量化目标激光的吸收和反射（光检测和测距，或激光雷

达）。 

解读收集的数据、将数据表达为排放量或排放率的过程涉及诸多因素，如选择公式、算法来对吸收

辐射差异进行分类。每种方法都有特有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尚未完全理解或量化。 

卫星观测 

卫星在排放监测方面有诸多优势，如能够独立于排放源进行追踪，能在较大区域内重复估算。最初

卫星用于监测大型泄漏，泄漏事故一般会在特定时间点释放大量瓦斯，近期在传感器和卫星图像分析方

面的发展已经能够用卫星来获取排放速率和排放源特征。大多数研究都关注油气基础设施的瓦斯排放，

油气基础设施一般在地面，易于卫星追踪，在过去五年内煤矿瓦斯排放也受到卫星关注。 

利用卫星估算排放估算的优势应卫星类型而异。卫星可以提供全球、区域和特定覆盖范围（附录 4罗

列了观测瓦斯排放的卫星系统）。覆盖范围、空间分辨率、时间尺度和成本之间需要权衡，一般地球卫

星的分辨率（像素大小）不高，而定向卫星可能无法提供全球范围的图像，或需考虑频繁往返，或需部

署定向卫星系统。 

卫星通过像素从地表和空气柱捕获数据，每个像素包含特定定量属性，表示地表与大气之间的反射

率差异，即与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辐射（已知的周期性数据）相比，沿电磁光谱反射与吸收的光量有多

少。大气层中甲烷密度越高，像素在地球表面检测到的辐射就越少，这是其中一个指示高排放的因素。 

通过分析算法或指标组合解释像素属性是量化甲烷浓度的重要步骤。算法旨在突出不同波长反射的

差异，并消除部分要素（如云层、建筑物和水体）的影响，这类要素可能导致像素值异常。除分析像素

属性外，量化还依赖空气污染扩散/传输模型来了解甲烷的运动和来源。常见模型是高斯羽流反演和像素

质量平衡模型，此外还有其他模型提供更高精度，包括综合质量增强模型（IME）。 

校准卫星观测与地面监测数据可以提高卫星数据的准确性。数据处理公司声称已在卫星地理空间数

据的自动解释方面取得了进展，结合卫星数据与其他公私信息可以以区分煤矿瓦斯和其他来源的瓦斯

（如石油和天然气作业瓦斯），以实现区域排放评估和大规模泄漏检测（Barré等人，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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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层排放，最近的高分辨率商业卫星可覆盖目标区域并收集瓦斯排放数据。如 GHGSat目前有

三颗高分辨率卫星，正扩展为一个由十颗卫星组成的星座，目的是提供煤矿层面的信息（见图 3.5）。其

他非营利组织和公司或将发射用于瓦斯监测的卫星（例如环境保护基金、Bluefield、Carbon Mapper），

各组织卫星处于不同的开发阶段。 

利用最佳高分辨率卫星可对地下作业矿的空排和抽采进行独立验证和抽查（Varon 等人，2018）。随

着卫星运营商持续改进和扩展星座，卫星的能力和容量将增加，可以进一步涵盖更多地表矿和废弃矿。

现在煤矿可以每周监测一次，预计到 2022年底，卫星可对煤矿瓦斯排放进行每日测量。 

图 3.5  2021年 3月 31日波兰四个在营矿通风口瓦斯浓度高于大气背景值 

 
资料来源：GHGSat 

要认可遥感技术验证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增强对遥感技术的信心，需要对数

据采集和处理进行全面评估，包括评估不确定性，并将模型数据与地面观测数据进行匹配（Varon 等人，

2019）。研究人员持续解读和量化以下几种不确定性来源，包括： 

� 排放可变。煤矿瓦斯排放，特别是抽采系统的排放存在极大的时间可变性。排放率可能在一小时

内发生变化，变化取决于生产率、地质情况、大气压等。不确定性也与地面观测有关，可以通过高

频和定期的观测次数来减少不确定性。 

� 探测不确定。当卫星检索甲烷羽流的柱浓度时，垂直灵敏度取决于大气散射和太阳辐射的吸收。

晴朗的天空和低风速会提高甲烷的探测效果。排放源速率超过 10,000 千克/小时的高排放单位（例如

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也更易探测，所以需要灵敏的仪器来探测煤矿低浓度空排，哪怕空排源浓度很

低，但由于总量大，仍能在空气中检测到。 

� 煤矿位置不确定。由于矿场的位置通常未知，特别是地下或已关闭的矿场，因此可能难以精确识

别和确定排放源。 

� 排放源不确定。瓦斯排放难以追溯给具体煤矿，瓦斯可能有多个源头。煤矿通常位于石油和天然

气田附近，如阿巴拉契亚地区。典型案例是 Kayrros 数据公司对澳大利亚博文盆地的瓦斯排放量的估

算。Kayrros 在 2021 年 6 月 21 日在博文盆地上空发现两大片甲烷云，每片云的可见范围超过 30 公

里。羽流呈扩散状，来源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当时 Kayrros 将羽流归因于煤炭开采。昆士兰州环境与

科学部表示并未收到煤矿瓦斯排放的通知（Bloomberg，2021）。为减少这类不确定性，可以结合高

分辨率的定向卫星和高频测量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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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不确定。为了量化点源的瓦斯排放量，研究人员需要利用不同技术将卫星上太阳辐射的反射

率和吸收率转化为瓦斯浓度和体积。目前，GHGSat 已证明拥有用于检测和量化煤矿瓦斯排放的最精

密仪器。有研究表明，研究空气污染扩散的最佳模型可根据仪器精度（GHGSat 仪器 1-5%），结合

使用综合质量增强（IME）模型推断出源速率，误差为每小时 0.07-0.17 吨+5-12%，使用横截面通量

（CSF）的误差为每小时 0.07-0.26吨+8-12%（Varon，2020年）。 

总之，卫星勘探的煤矿排放数据结合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在内的其他数据，能有效提高人们对卫星数

据的信心。 

航空勘测 

航空勘测具备许多与卫星观测相似的特性和局限性。航空勘测常用于量化较小规模的排放源，因为

航空能提供精细的分辨率和报告细节，并能区分看似连续的排放源。航空数据可以弥补卫星测量和自下

而上清单的中间环节，也可用于煤矿抽采、风排和露天矿瓦斯排放的独立评估。 

航空勘测在煤矿的应用已涵盖主被动传感器。利用被动传感器进行瓦斯航空勘测由MAMAP（甲烷机

载 MAPper）（Krings 等人，2013）首创。MAMAP 甲烷柱观测可以准确将观测到的通量分配给约 20 个

单独点源的小集群。MAMAP 是一种光栅光谱仪，在飞行过程中记录从地面反射的太阳辐射（短波红

外），飞行位置位于排放源所在层上。收集到的吸收辐射数据解释为瓦斯排放量。MAMAP的精度足以调

查点源高度集中的瓦斯排放区，如抽采口和风排口等少量排放区。对于煤矿甲烷通量估算，MAMAP需要

从不同位置部署的风激光雷达系统获得风速和风向信息。图像机载检测和量化瓦斯排放的优势在于，大

气瓦斯分布图像可以检测出意外泄漏的位置，缺点是只能在晴朗的白天使用。 

与被动遥感相比，使用激光雷达（光检测和测距）的主动遥感使用激光作为光源，不受阳光影响。

通常，测量排放量的方法是垂直穿过排放羽流，并将信号增强与排放源上风处或羽流位置以外的飞行航

段进行比较。机载 瓦斯激光雷达系统主要用于检测管道或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的逃逸排放。德国航空航天

中心 (DLR) 运营的激光雷达系统 CHARM-F（Amediek 等人，2017 年；Fix 等人，2020 年）已针对波

兰某煤矿对瓦斯排放量进行了量化。研究发现，从 6 公里以上的飞行高度可以轻松检测到每年约 9 千吨

的瓦斯排放量。研究同时发现，要准确测量柱中的瓦斯浓度，需要精确的风信息来降低总体不确定性

（Wolff 等人，2021 年）。激光雷达的优点是不受飞行高度上方云层的影响，白天和晚上都可以使用。

激光雷达最好始于排放羽流源头附近，以区分相邻排放源。 

要使用航空勘测数据量化排放，最常用的是质量平衡法，包括对目标源上下游的观测，并计算排放

量差异作为瓦斯净通量。质量平衡法曾用于独立评估波兰上西里西亚煤田的瓦斯排放量（Fiehn 等，

2020）。Kostinek等人（2021）最近使用相同的现场收集数据展示了质量平衡技术的替代方法，包括飞机

现场测量同时结合拉格朗日粒子扩散模型，这种方法可用于远程量化煤矿排放。 

航空勘查比卫星更准确量化排放和确定点源，包括风排和抽采。考虑到煤矿上瓦斯浓度和流量的变

化，航空测量可以与同期地面测量相结合。为进行常态可信验证，应定期进行航空勘查。请注意，考虑

到时间成本和管理要求，航空勘查可能受限。 

航空勘查需要煤矿运营方提供精准临时排放数据（按月或更高频）。解决方案包括设立独立机构定

期进行航空勘查，或使用无人机进行地面测量。事实证明，将多台无人机部署在指定位置进行临时观测

非常有用。目前，航空勘查发展迅速，需要更多研究来了解航空勘察评估 MRV 数据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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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RV如何支持煤矿瓦斯减排

要点 

� 目前的减排技术覆盖了开采中和废弃的地下矿，大幅增加减排项目的空间很可观。

� MRV对减排至关重要，MRV可为决策者、投资方和行业提供准确信息，以明智决策。 

� 可根据 MRV 确定的减排机会进行专项沟通，可借助工具支持项目开发人员启动减排项

目，获得进一步减排收益。

4.1 作业煤矿减排 

MRV 通过提供可靠数据，可以确定国家层面上煤矿瓦斯排放的全局，有利于评估减缓潜力，并为制

定针对性和支持性的政策奠定基础。此外，MRV还便于跟踪减排行动及影响。 

地下作业矿减排

富含瓦斯的地下作业矿具有最大减排潜力，地下作业矿占煤炭开采行业排放大头，瓦斯排放可以通

过通风系统或瓦斯抽采系统释放。

图 4.1  波兰 Pniówek矿山的瓦斯抽采设备 

资料来源：美国环保署。 

矿井通风空气甲烷的排放量较大，通常占总体积的 70-80%，但其中的甲烷浓度非常低，通常低于

1%，这使得减排措施的成本高昂。当前的减缓技术使用一种设备，通过氧化甲烷生成二氧化碳、水和热

量，从而去除主排风扇排出的一部分通风空气甲烷。在一些矿山中，产生的热量已通过蒸汽轮机用于发

电，但需要额外的抽放瓦斯来维持稳定的甲烷流速和浓度。在少数情况下，电力的高销售价格可能足以

维持矿井通风空气甲烷项目，但总体而言，矿井通风空气甲烷项目需要碳定价或专项财政激励措施的支

持才能实现经济可行。

另外，甲烷浓度达到 25%及以上的抽采可达成最具成本效益的减缓项目。安装煤矿瓦斯抽采系统和/

或提高抽采效率可增加高浓度瓦斯的比例，高浓度甲烷更容易进行减缓处理。MRV 可以在国家和/或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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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提供用于减缓的抽采比例信息，与风排相比，抽采是更具成本效益的选择。

从地下抽采并输送到地面泵站的瓦斯非常适合加工利用，前提是按照最佳实践保持瓦斯纯度。最常

见的利用包括瓦斯通过管道运输到当地工业区或居民区供暖，或使用燃气发动机进行瓦斯发电。未用的

瓦斯可以进行空燃，随着美国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的实施，空燃日益普及，但在全球范围内，除非

有碳定价或法规要求，空燃并不常见。

理论上，风排与抽采综合利用可以实现煤矿瓦斯近零排放。采后可能会出现逸散排放，如煤炭处理

和加工过程中释放的瓦斯。

露天矿的减排

露天煤矿瓦斯减排的机会有限。少数情况下可通过采前预钻的钻孔进行预抽采，达到可观的减排

量。但据报道，全球几乎没钻孔预先抽采的有商业案例，迄今为止，大多数国家并不会专门考虑露天矿

的减排。但随着对温室气体减排，特别是瓦斯减排的日益重视，碳税或排放交易平台可能会提供足够的

价格信号激起对露天矿开采煤层的预抽产生兴趣。

4.2 关闭和废弃矿井减排 

关闭煤矿是实现矿山生命周期瓦斯排放最小化的策略。MRV 可以追踪关闭矿井时排放量和煤炭产量

的下降情况，及煤矿是否按监管要求关闭，如确认废弃矿井竖井的封闭情况及风排瓦斯的减排措施。

MRV还可以支持量化煤矿废弃后的持续排放量。 

关闭后的废弃矿仍能提供瓦斯利用商机。前提是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需要确定一个责任机构，可以

有效处理煤矿关闭后的责任，涉及MRV、瓦斯排放许可证和瓦斯减排措施。 

图 4.2  使用封装的便携式仪器在英国某废弃矿山的竖井通风口进行监测（前景图） 

资料来源：D. Creedy, 2021 

废弃矿井的减排

废弃矿井瓦斯的利用可以参考抽采瓦斯。但并非所有废弃煤矿都适合开展再利用项目。有关如何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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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评估废弃矿井瓦斯潜力可以参考 GMI 在线培训课程及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发布的最佳

实践指南（UNECE，2019）。 

有时，煤矿瓦斯联合发电厂在矿井关闭后继续利用废弃煤矿瓦斯，如，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的鲁尔区煤矿曾有上百个联合发电厂，不少发电厂在德国煤矿全部关闭后仍以废弃矿井瓦斯为燃料运营

（Moellerherm，2021）。 

煤矿的关闭方式会影响瓦斯回收和利用的潜能。煤矿所有者、经营者与合作项目开发商可以提前准

备，待矿井关闭后持续回收瓦斯。废弃矿井瓦斯项目的生命周期和产能主要取决于瓦斯储量规模、瓦斯

衰减速度，以及随着地下水恢复后巷道的淹没速度。

如果废弃矿出现快速淹水或加速淹水7，瓦斯减排将迅速减少，形成自然而然的低成本减排策略，比

如海平面下的巷道通过地表钻孔可被迅速淹没。

如果废弃矿井瓦斯暂时没法商业化，可通过火炬燃烧处理，但需要政策支持，防止气权所有者间发

生所有权纠纷。

4.3 MRV在减排中的战略地位 

MRV 可以为政府、行业和公众提供准确的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量、减排量和

减排潜力的评估。MRV 有利于支政策制定，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迫切需求、追踪政策影响。MRV 还可以

追踪、评估项目开发的问题（如气权）和解决问题后的收益。

MRV在项目开发中的作用 

煤矿瓦斯和废弃矿井瓦斯的利用 8 或销毁项目的成功依赖于全面准确 MRV。虽然国家或地区当局可

能为了实现公共政策目标而进行 MRV，但煤矿瓦斯或废弃矿井瓦斯项目的开发者的主要目标是设计最优

规模的项目，保持项目在商业规模上的运营，并创造能够推动盈利的收入。

一个稳健的 MRV 计划需要设立清晰的瓦斯可利用基线，并记录瓦斯流速及浓度的变化，在此基础上

确定项目最佳规模目，衡量煤矿瓦斯、风排瓦斯或废弃矿井瓦斯的减排成效，实现 MRV 的开发目标。透

明、详尽的 MRV 也有利于通过市场将减排量转化为现金流，在某些情况下，市场化是项目主要甚至唯一

的收入来源。

为支持煤矿瓦斯和废弃矿井瓦斯项目的有效规划与开发，进一步增加项目数量，增强减排效果，

MRV应提供以下信息： 

� 告知煤矿瓦斯和废弃矿井瓦斯的减排机会。

� 告知第三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有关煤矿所有者/经营者、煤矿位置、当前和历史运营

数据、瓦斯平衡情况、矿井通风能力和排放量、瓦斯抽采系统的容量和吞吐量、现有项目等。

表 4.1概述了MRV提供的信息，包括煤矿瓦斯和废弃矿井瓦斯的排放量、减排的潜在价值等。 

7加速淹水指通过工程手段增加水流加速淹水，如通过钻孔连接已淹和未淹水工作面。加速淹水并非故意引水入淹矿，引入

入矿或将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
8 露天矿瓦斯利用理论可行，但尚未有实践经验。因为缺乏商业案例，这部分内容没有涉及露天矿瓦斯。 



 

29 

 

表 4.1 MRV提供的支持信息和减排资源 

信息类型 支持煤矿甲烷减排的数据 支持废弃矿井甲烷减排的数据 

排放地点 

作业矿井中特定点源： 
• 通风井 
• 瓦斯抽采口 
• 瓦斯抽采井 

特定排放点源： 
• 通风管 
• 不当堵塞和废弃的瓦斯排放井 
• 废弃的竖井和漂移通风口 
扩散源： 
• 露头 
• 工作面上方的破裂地面 
• 记录、未记录的未密封矿井入口 

排放速率和量级 

• 矿井和点源瓦斯排放 
• 瓦斯排放速率(m3/m) 
• 瓦斯浓度 
• 煤炭开采率 

• 矿井关闭时的总排放量（最初较高，假设随

着时间推移排放量减少） 
• 透水率 
• 气压对矿井排放的影响 

测量方法 

• 直测：在点源、缓解项目中使用校准仪器定

期或连续测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3
级方法） 
• 使用煤矿或盆地特定排放因子（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2级方法） 

•  间接测量涉及地质、采空区、水流和衰减曲
线建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 2/3 级
方法） 
• 直接测量包括直接监测点源排放和缓解项目

的通风口 

评估量的不确定性 • 直接测量的不确定性低 
• 使用排放因子的不确定性中等 

•  建模的可靠性高，但需要可靠数据支持 
• 直接测量的不确定性低到中等。 

报告实体 • 煤矿所有者 
• 减排项目所有者 

• 煤矿关闭后环境责任的继任机构（例，英国

煤炭管理局） 
•  缓解项目所有方 

验证 • 合格的独立三方 
• 政府部门或授权代理机构 

•  合格的独立三方 
• 政府部门或授权代理机构 
• 需同行评审 

影响减排潜力的因素 

• 用于风排和抽采项目的竖井和收采点的数量 
• 潜在减排项目的平均体积流量和甲烷浓度 

• 可用于废弃矿井甲烷项目的通风口数量 
• 瓦斯总资源量 
• 活跃或密封通风口的体积流量和甲烷浓度 

• 潜在可用关于流量和浓度波动的时序数据 
    采煤作业会增加瓦斯资源，所以在煤矿生
命周期内瓦斯供应可以保持动态平衡。 

瓦斯资源逐步衰减，有些项目周期可能偏短 

减排机会 

    根据瓦斯资源的质和量评估减排前景： 
抽采瓦斯 
• 发电/热电联产（CHP） 
• 气体传输/分配 
• 直接热能利用 
• 空燃 
• 汽车燃料 - 压缩天然气/液化天然气 
• 原料生产 
风排瓦斯氧化后： 
• 销毁 
• 供暖 
• 热电联产（CHP） 

    根据瓦斯质、量和捕集量评估减排前景 
 
• 发电/热电联产（CHP） 
• 直接热能利用 
• 空燃 

煤矿所有权、位置和气权 
• 注明煤矿所有权和位置 
• 注明煤矿瓦斯所有权和许可证，为保证安

全，瓦斯开采权一般为煤矿所有 

• 注明煤矿所有权和位置 
• 注明废弃矿井瓦斯所有权和许可证。权证有

国别差，如英国政府具备所有权，并根据石油

和天然气勘探与开发政策发放许可证 

减排投资风险 
有助于评估煤矿瓦斯减排项目的瓦斯资源风险 
• 瓦斯利用的风险中至低 
• 在稳健的碳价下，空燃减排的风险低 

评估废弃矿井甲烷缓解项目瓦斯资源风险的主

要依据 
• 瓦斯利用的风险中至高 
• 在稳健的碳价下，空燃减排的风险低 

 
     信息详情请见 

煤矿有效抽采和利用瓦斯的最佳实践指南，第

二版,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日内瓦, 瑞士, 
废弃煤矿中有效回收和利用瓦斯的最佳实践指

南，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日内瓦,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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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9。 

 

MRV 有助于确定具体减排机会，前提是项目开发方能获得煤矿排放的数据。政府还可以通过加强宣

传、提供资源来支持减排工作，包括开发工具和资源支持项目开发方和煤矿完成项目启动所需的步骤，

包括： 

� 了解煤矿背景 

� 确定项目机会 

� 评估煤矿瓦斯和废弃矿井瓦斯资源 

� 评估煤矿瓦斯市场 

� 分析项目现金流或资金流 

� 开发和运营项目。 

美国环境保护署实施了煤层气推广计划（CMOP）9，计划旨在为上述步骤提供工具和资源（见图

4.3）。煤层气推广计划根据国家MRV数据提出了减排机会地图，随图附有一份报告和表格。附录介绍了

美国 35 个瓦斯含量最大的煤矿，表格包含了其他有瓦斯抽采作业的矿井。推广计划还组织召开了现行瓦

斯技术的网络研讨会，通过会议与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结成关系网。推广计划属于自愿计划，可以看作

是MRV的延伸，目的是帮助行业克服减排障碍，加速减排技术部署。 

 
 
9 参见美国环境保护署官网：https://www.epa.gov/cmop  
 

https://www.epa.gov/cm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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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通过国家MRV收集数据、提供资源的政府煤层气推广计划 

 

资料来源：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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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煤矿瓦斯MRV 

要点 

� 计划启动或扩展MRV的国家可以直接采用或调整现有其他国家计划来加速这一进程。 

� 本章提供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案例，涵盖不同的监管环境。 

5.1 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GHGRP） 

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GHGRP）属于强制性的温室气体报告计划，计划开启于 2010年，由美国环

境保护署（U.S. EPA）负责。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在美国全国范围内实施，要求报告矿上最大的直接温

室气体排放源。本计划仅涉及报告本身，并不要求排放控制。自 2011 年以来，煤炭行业每年都会根据温

室气体报告计划进行报告。 

法律基础和监管结构 

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背靠总统签署的两项法案，由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授权美国环境保护署颁布

实施计划法规：（1）美国《清洁空气法》授权环保署制定条例，监测和控制空气污染物；（2）《2008

财年综合拨款法案》，美国国会特别授权并为初建、维持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提供资金（H.R. 2764, 

2008）10。拨款法案陈述了建立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目的： 

1）更好地了解特定行业及行业内各主体的相对排放量；及 

2）更好地了解影响温室气体排放率的因素及各主体可采取的减排行动。 

在获得授权后，美国环境保护署于 2009 年 11月最终确定实施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40 CFR 第 98

部分, 2010），2010 年是第一个实施日历年。计划要求“报告来自美国大型温室气体排放源、燃料和工业

用气及二氧化碳注入点的温室气体数据等。”报告方分为 41个类别，包括地下作业矿。 

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煤矿所有者/经营者、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露天矿瓦斯减排项目所有者、

公众）的作用 

美国法规制定公开透明，公众可以审查和评论拟议的法规。公众评论结束后，联邦机构会审查评论

并公布最终法规。之后终版法规编入《美国联邦规则汇编》，正式成为法律。根据地下煤的报告要求，

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汇总见表 5.1 。 

表 5.1  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利益相关者 作用 

美国环境保护署 (U.S. 
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是管理温室气体报告计划 (GHGRP) 的环境监管机构。美国环境保护署向行
业和公众通报监管要求，制定和实施报告计划，审核和验证年度报告，汇编和发布数据，确

保符合要求，并按需更新法规。 
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数据也为美国政府准备的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做出了贡献。 

美国矿山安全健康管理局 
(MSHA) 

美国矿山安全健康管理局在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管理中没有正式分工。但矿山安全健康管理

局每季度在风井中测量瓦斯体积和流量，向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报告的煤矿所有者/经营者或将
在报告中使用矿山安全健康管理局的某些测量数据。 

矿山所有者/经营者 受约束的地下矿所有者/经营者必须向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注册矿井，进行测量，并提交年度报

 
10 H.R. 2764；公共法110-161。拨款法案要求美国环境保护署“制定并公布法规，要求强制报告美国所有经济部门中超过适

当阈值的温室气体（GHG）排放情况”。 
11《美国联邦规则汇编》第 40 篇第 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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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他们还负责在规定的记录保存期限内保存记录，并按需提供记录以供检查。 

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露
天矿瓦斯减排项目所有者 

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露天矿瓦斯减排项目所有者可以利用公开的数据来确定回收及项目开
发机会，如瓦斯抽采系统的瓦斯的体积和浓度数据。 
另外，如果减排项目的法定边界与矿山分离，且燃烧产生的排放量超过每年 25,000 吨二氧
化碳当量，那减排项目所有者/经营者需遵守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固定燃烧报告要求。供参

考，这相当于燃烧约 470 MMcf（13.3 Mm3）的纯甲烷或足够供应 6 兆瓦电力项目瓦斯量。
12 

公众 公众（公民、纸媒和广播媒体、非营利组织、学术组织、研究人员等）访问和分析数据，以

更好地了解煤矿业的瓦斯排放，强化减排机会。 
 

一般报告阈值，包括数据类型、报告频率和报告系统 
 

并非所有煤矿都要遵守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报告要求。美国环境保护署只要求年“释放”至少

3650 万立方英尺（103.4 万立方米）的地下在营矿提交报告，瓦斯气体来自风井和排气系统。根据法规中

的定义，“释放”是指“在采矿过程中从煤和周围岩层中释放出来的瓦斯。包括通风系统排放的瓦斯和从排

气系统中排出的瓦斯”(40 CFR 第 98.6 条)13。但“释放”不等于排放，因为部分“释放”的瓦斯可能被使用或

销毁。排放量是通风和排气系统“释放”的瓦斯量与使用销毁瓦斯量间的净差额，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主

要使用质量平衡方程来确定排放量。 

释放量低于报告阈值的作业地下矿、露天矿和废弃地下矿无需向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提交报告。 

必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报告的数据类型见表 5.2。 

表 5.2  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数据报告要求 

数据类型 监测点 监测频率 

获批的监测方法 

备注 MSHA季
度检查报

告 

矿山工作

人员手工

采样 

连续排放监

测 

矿山安全与卫生管理局 
ID   

矿山安全与卫生

管理局 ID用于检
查运营状态和煤

炭生产情况 

排气系统描述      
制造商、容量、

井数、表面积、

运营时间 

通风系统释放的瓦斯

（公吨甲烷） 单个排风井 季度 ☑ ☑ ☑ 
基于瓦斯百分比

和体积流量进行

监测 

排气系统释放的瓦斯

（公吨甲烷） 单井或集中监测点 每周 N/A ☑ ☑ 
基于瓦斯百分比

和体积流量进行

监测 

现场销毁/外送的瓦斯

（公吨甲烷） 
单个销毁设备或外

送点 每周 N/A N/A ☑ 
基于瓦斯百分比

和体积流量进行

监测 

净瓦斯排放量 
（公吨甲烷） 全矿 季度  

通风系统释放的

瓦斯加上排气系

统释放的瓦斯，

减去销毁或转移

的瓦斯 

 
12 假设生产 1 兆瓦需要 4.2立方米/米的甲烷。 
13 《美国联邦规则汇编》第 40 篇第 98.6节。网址：https://www.ecfr.gov/cgi-bin/text- idx?tpl=/ecfrbrowse/Title40/40cfr98_mai
n_02.t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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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排放量（现场

销毁/无能源回收）
（公吨二氧化碳） 

全矿 季度 

 

火炬燃烧，销毁

风排瓦斯 

二氧化碳排放量  全矿 年度 根据子部分 C报
告燃烧排放 

（现场销毁/无能源回
收）（公吨二氧化碳） （按单位类型分）   

    

    

 

各煤矿需在前报告年后的第二年 3月 31日前向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交年度监测报告。如 2020年报告的

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3 月 31 日。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GHGRP）的报告必须通过安全的在线门户“电

子温室气体报告工具（e-GGRT）”提交。有意进行报告的煤矿必须通过 e-GGRT 注册，注册网址为

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并在注册时提供煤矿相关信息，包括实际地址和官方代表。根据

行业部门的不同，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的报告者可以直接在 e-GGRT的网络表格中输入数据，或将数据

添加到规定的MS Excel®表格后上传至 e-GGRT。地下煤矿需使用 Excel®表格进行报告，报告表格的示例

见：https://ccdsupport.com/confluence/display/help/Reporting+Form+Instructions。 

报告验证与数据发布 

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是一个企业自证的报告计划，报告方在正式提交报告时须证明所报告的数据

准确。尽管是企业自证，美国环境保护署会审查所有报告，以识别数据中潜在错误、不一致和异常。美

国环境保护署还或将对照检查其他来源的公开数据。 

验证于每年 7月结束，报告的数据于同年 10月发布在多个网站上，包括： 

� 美国环境保护署煤矿温室气体信息工具（FLIGHT） 

网址：https://ghgdata.epa.gov/ghgp/main.do?site_preference=normal 

� 美国环境保护署 Envirofacts温室气体搜索 

网址：https://www.epa.gov/enviro/greenhouse-gas-customized-search 

FLIGHT 提供了一个交互式地图，用户可以通过地图访问各煤矿的报告。Envirofacts 提供了涵盖所有

报告煤矿的全行业综合数据，用户可下载 CSV表获取数据，这些数据表更便于进行数据分析。 

有关计算方法和报告要求的法规更新 

美国环境保护署会定期审查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以确定法规变化可以适应技术调整，提高数据

质量，阐明计算方法、报告要求，最终变更法条。自 2010 年法规首次确定以来，有关地下煤矿的法条已

更新数次。 

统计数据 

表 5.3 展示了根据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和美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2013 年至 2019 年间地下矿的数

量及瓦斯排放量。尽管只有约 30％的地下矿向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提交报告，但这些矿井占全美地下

矿甲烷排放量的 90％以上。 

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
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EF%BC%8C%E5%B9%B6%E6%8F%90%E4%BE%9B%E6%9C%89%E5%85%B3%E8%AE%BE%E6%96%BD%E7%9A%84%E7%9B%B8%E5%85%B3%E4%BF%A1%E6%81%AF%EF%BC%8C%E5%8C%85%E6%8B%AC%E5%AE%9E%E9%99%85%E5%9C%B0%E5%9D%80%E5%92%8C%E5%AE%98%E6%96%B9%E4%BB%A3%E8%A1%A8%E3%80%82%E6%A0%B9%E6%8D%AE%E8%A1%8C%E4%B8%9A%E9%83%A8%E9%97%A8%E7%9A%84%E4%B8%8D%E5%90%8C%EF%BC%8CGHGRP%E7%9A%84%E6%8A%A5%E5%91%8A%E8%80%85%E5%8F%AF%E4%BB%A5%E7%9B%B4%E6%8E%A5%E5%9C%A8e-GGRT%E7%9A%84%E7%BD%91%E7%BB%9C%E8%A1%A8%E6%A0%BC%E4%B8%AD%E8%BE%93%E5%85%A5%E6%95%B0%E6%8D%AE%EF%BC%8C%E6%88%96%E8%80%85%E5%B0%86%E6%95%B0%E6%8D%AE%E6%B7%BB%E5%8A%A0%E5%88%B0%E8%A7%84%E5%AE%9A%E7%9A%84MS
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EF%BC%8C%E5%B9%B6%E6%8F%90%E4%BE%9B%E6%9C%89%E5%85%B3%E8%AE%BE%E6%96%BD%E7%9A%84%E7%9B%B8%E5%85%B3%E4%BF%A1%E6%81%AF%EF%BC%8C%E5%8C%85%E6%8B%AC%E5%AE%9E%E9%99%85%E5%9C%B0%E5%9D%80%E5%92%8C%E5%AE%98%E6%96%B9%E4%BB%A3%E8%A1%A8%E3%80%82%E6%A0%B9%E6%8D%AE%E8%A1%8C%E4%B8%9A%E9%83%A8%E9%97%A8%E7%9A%84%E4%B8%8D%E5%90%8C%EF%BC%8CGHGRP%E7%9A%84%E6%8A%A5%E5%91%8A%E8%80%85%E5%8F%AF%E4%BB%A5%E7%9B%B4%E6%8E%A5%E5%9C%A8e-GGRT%E7%9A%84%E7%BD%91%E7%BB%9C%E8%A1%A8%E6%A0%BC%E4%B8%AD%E8%BE%93%E5%85%A5%E6%95%B0%E6%8D%AE%EF%BC%8C%E6%88%96%E8%80%85%E5%B0%86%E6%95%B0%E6%8D%AE%E6%B7%BB%E5%8A%A0%E5%88%B0%E8%A7%84%E5%AE%9A%E7%9A%84MS
https://ghgreporting.epa.gov/ghg/login.do%EF%BC%8C%E5%B9%B6%E6%8F%90%E4%BE%9B%E6%9C%89%E5%85%B3%E8%AE%BE%E6%96%BD%E7%9A%84%E7%9B%B8%E5%85%B3%E4%BF%A1%E6%81%AF%EF%BC%8C%E5%8C%85%E6%8B%AC%E5%AE%9E%E9%99%85%E5%9C%B0%E5%9D%80%E5%92%8C%E5%AE%98%E6%96%B9%E4%BB%A3%E8%A1%A8%E3%80%82%E6%A0%B9%E6%8D%AE%E8%A1%8C%E4%B8%9A%E9%83%A8%E9%97%A8%E7%9A%84%E4%B8%8D%E5%90%8C%EF%BC%8CGHGRP%E7%9A%84%E6%8A%A5%E5%91%8A%E8%80%85%E5%8F%AF%E4%BB%A5%E7%9B%B4%E6%8E%A5%E5%9C%A8e-GGRT%E7%9A%84%E7%BD%91%E7%BB%9C%E8%A1%A8%E6%A0%BC%E4%B8%AD%E8%BE%93%E5%85%A5%E6%95%B0%E6%8D%AE%EF%BC%8C%E6%88%96%E8%80%85%E5%B0%86%E6%95%B0%E6%8D%AE%E6%B7%BB%E5%8A%A0%E5%88%B0%E8%A7%84%E5%AE%9A%E7%9A%84MS
https://ccdsupport.com/confluence/display/help/Reporting+Form+Instructions
https://ghgdata.epa.gov/ghgp/main.do?site_preference=normal
https://www.epa.gov/enviro/greenhouse-gas-customized-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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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划和美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 2013年至 2019年地下矿井量及瓦斯排放量 

数据来源 
地下矿井与排放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向 GHGRP报告矿数量 131 130 125 95 79 75 67 

纳入美国温室气体清单(GHGI)的矿数量 205 178 220 163 162 164 167 

美国地下作业矿数量 395 345 305 253 237 236 226 

GHGRP报告的总甲烷排放量(MMTCO2e)  41 41 44 39 38 36 34 

GHGI报告的总甲烷排放量(MMTCO2e) 46 46 45 41 41 39 34.5 

GHGRP排放量覆盖率 89% 89% 98% 95% 93% 92% 99% 

GHGRP煤矿覆盖率与 GHGI比较 64% 73% 57% 58% 49% 46% 40% 

GHGRP煤矿覆盖率与所有地下作业矿比较 33% 38% 41% 38% 33% 32% 30% 

注：MMT=百万吨（Mt）。 

资料来源：美国能源信息署（USDOE EIA），2019年；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2019年；美国环境保护署（U.S. 

EPA），2021年。 

5.2 美国加州的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 

加州的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是美国最大的碳合规市场。尽管本计划涵盖了加州经济大面（按某些指

标衡量，加州经济规模位居世界第五），但煤炭行业并不属于加州受监管的工业部门，因为加州没有在

营煤矿。目前计划的执行机构是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委员会通过煤矿瓦斯捕集（MMC）协

议允许加州以外的市场主体通过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和露天矿瓦斯回收和利用项目产生的抵消额进入

总量控制与交易市场。 

法律基础和监管结构 

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的授权法案《议会法案 32》（AB32）于 2006年由加州议会通过。AB32设

立了加州 202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要求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为实现目标制定界定碳市场范围，并授权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设立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AB32 还规定，减少温室气体的政策必须具备成本效益和

技术可行性，且不得对环境公平社区的居民产生过大影响。 

2016 年后的法条规定了到 2030 年将温室气体减少到比 2020 年水平低 40%的目标。新法条还重新授

权了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时限，并计划延长到 2030 年。时限延长的同时在立法上减少了允许进入市场的

抵消额总量。合规实体可使用 ARB抵消额度满足 2020年最多 8%的合规排放义务，满足 2021-2025年 4%

的合规排放义务；及 2026-2030 年 6%合规排放义务。此外，2016 年法条规定了加州外项目的贡献的上

限。从 2021年开始，加州以外项目的排放量抵消额不得超过一半。14 

除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外，AB32 还设立了温室气体排放强制报告计划，强制计划适用于某些经济部

门，包括发电、工业、燃料供应和电力进口。强制报告实施条例于 2010 年首次通过，随后约每两年修订

一次至 2018 年。报告数据每年公布一次，用于支持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中的政策制定，并纳入加州温室

 
14 要求一半以下的补偿来自非加州直接环境效益（DEBS）项目。加州内的项目自动视为提供直接环境效益；但加州以外

的项目可以通过提交效益证明文件向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证明提供的直接环境效益。参考：https://ww2.arb.ca.gov/our-work/
programs/compliance-offset-program/direct-environmental-benefits 

https://ww2.arb.ca.gov/our-work/programs/compliance-offset-program/direct-environmental-benefits
https://ww2.arb.ca.gov/our-work/programs/compliance-offset-program/direct-environmental-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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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清单。加州没有在营或废弃煤矿，所以煤矿行业不受加州强制报告计划的约束。美国其他州的煤矿

不受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及计划中排放上限或报告要求的约束，但其他州煤矿可以交易抵消额度，

参与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 

利益相关者（监管机构、煤矿所有者/经营者、煤矿瓦斯/废弃矿瓦斯/露天矿瓦斯减排项目所有者、

公众）的作用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负责为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的监管和执行机构，负责制定规则、批准抵消协

议。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本质是一个合规市场，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向监管内行业主体发放排放配额。

行业主体可以通过拍卖、有限的免费额度（针对符合条件的实体）及与计划中其他实体进行交易获得配

额。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根据委员会批准的六项合规抵消协议向合格项目发放 ARB 额度，实现温室气体

以减排或封存。总量受控行业中可使用额度来部分抵消总量。完成公众审查和评论流程后，加州空气资

源委员会还根据每种授权项目采用不同的抵消协议，包括煤矿瓦斯协议。 

抵消协议全称合规抵消计划，是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中一环，目的是成本控制和灵活合规。合规抵

消额度是可交易的信用额度，表示经验证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减排源不受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中约束。 

附加抵消 15 按合规行为确定额度，遵守协议即可确认附加抵消，无需进行项目评审。《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 ACM0008 煤矿瓦斯抵消方法（包括废弃矿瓦斯和露天矿瓦

斯）则要求按项目对附加抵消额进行独立评审。 

项目向加州控制与交易计划出售抵消额前，需要在独立抵消登记处登记（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批

准）公示。公示完成后，项目提交抵消项目数据报告，列出产生的抵消额度。报告随后由第三方机构验

证。验证报告经过登记处审批后将发布到登记处网站，随后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发放抵消额度。一加州

合规抵消额（CCO）相当于一公吨二氧化碳。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于 2014年 4月通过了矿山瓦斯捕集协议，协议自 2014年 7月 1日起生效。协议

以矿山命名的原因是不仅涉及煤矿瓦斯减排，还包括天然碱矿（即苏打灰矿）项目。 

符合条件的项目包括地下作业煤矿和地下碱矿、废弃的地下煤矿或碱矿，及露天作业煤矿。包括发

电、火炬燃烧和工业等在内的下游项目都能获取抵消额度，唯一不合规的项目是地下作业煤矿开展的天

然气管道售气项目，因为在美国地下作业矿中，管道销售是抽采后常规操作，被视为“常规业务”，不具备

附加属性。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允许废弃煤矿的天然气管道销售项目参与，前提是矿井关闭前项目就开

始。 

矿山瓦斯捕集协议关注矿山瓦斯减排放量量化，同时考虑瓦斯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协议提供

了入选资格、量化方法、抵消项目监测说明及编制抵消数据报告的流程。同时，所有项目每年必须接受

第三方验证，验证由 ARB审核的机构完成。 

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包括获批的项目登记处、项目验证方、项目运营商（项目开发人员）及抵消额

度买方。 

目前有三个项目登记处获批：美国碳登记处、气候行动储备中心和 VERRA。登记处由非营利组织运

 
15 抵消项目通过超常业务来实现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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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要负责项目公示、监督、验证。减排量经核实后项目在登记处网站公布，此时加州空气资源委员

会发放抵消额。 

验证机构是经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认可的独立第三方组织，负责验证抵消项目及相关减排量。目前

有 16个获批验证机构，机构验证员也必须获得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认证。 

项目开发方负责项目筹资、建设和运营。有时，开发方也是矿山所有者/经营者，通常开发方是具有

设计和开发项目经验的专业公司，有的公司独立拥有项目所有权，有的与矿山所有者共享所有权。截至

目前，参与加州市场的项目包括热电联产、电力生产、火炬燃烧、废弃矿的天然气销售和风排甲烷销

毁。项目开发方拥有项目抵消额，将抵消额作为加州合规抵消额出售给买家。 

 

包括时限、报告频率和报告系统在内的一般报告阈值 

认证、公示或出售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发放的抵消额没有最低阈值要求。项目必须在开始后一年内

完成登记，在 10 个报告期（一个额度期）内产生抵消额。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要求验证 12 个月的报告

期，首尾报告期除外，首尾两个报告期时长从 6 个月到 24 个月不等。抵消报告必须在报告期结束后的 4

个月内提交，认证必须在报告期结束后的 11 个月内完成。虽然对单个项目没有额度上限，但可用于加州

计划的抵消总额有上限，如前所述，加州每年发行抵消总额也有上限。 

 

报告认证和数据发布 

减排量和协议合规通过正式审计来验证。减排量在认证声明中确认和重申，声明发布在登记处官

网，认证报告细节不对外公开。 

统计数据 16 

� 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批准的矿山瓦斯捕集项目数量：24个 

� 已发放的抵消信用额：8,686,882吨二氧化碳当量 

� 已发放抵消信用额最大的项目：1,902,272吨二氧化碳当量 

� 已发放抵消信用额最小的项目：2,236吨二氧化碳当量 

� 公示未认证的矿山瓦斯捕集项目：12个 

5.3 英国 

英国煤矿瓦斯排放监测和报告始于 1991 年，由国有煤炭生产企业英国煤炭公司发起，每周按班次在

出风井进行瓦斯流量和浓度的现场计数，同时计算瓦斯抽采量。统计结果用于计算特定排放因子，以便

根据实际或计划产煤量预测未来排放，煤炭运输过程中排放的瓦斯也纳入计算范围。露天矿和小型矿的

排放量统计后未纳入国家清单，因仅占煤矿总排放量的 1%左右。计算方法被纳入《瓦特能源委员会关于

甲烷排放的独立报告》（1993年），以支持英国政府推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工作。 

1994 年英国煤炭行业私有化后，煤炭公司开始向煤炭管理局报告监测结果，煤炭管理局是政府负责

管理煤炭资产并继承负债的机构。届时，所以深井都配备了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英国最后一个大型深井

 
16 矿山瓦斯捕集项目数据来自加州总量控制与交易计划和登记处，数据截止日期为 2021年 10月 27日。网址：https://ww2.
arb.ca.gov/our-work/programs/compliance-offset-program 

https://ww2.arb.ca.gov/our-work/programs/compliance-offset-program
https://ww2.arb.ca.gov/our-work/programs/compliance-offset-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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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于 2015年 12月关闭，之后与煤矿相关的排放都来自废弃矿井。 

 

废弃矿井瓦斯排放 

20 世纪 90 年代英国的煤炭开采衰退，矿井逐渐关闭，当时大家不了解废弃煤矿瓦斯排放和减排意

义。为进一步明确和了解瓦斯减排量和价值，英国政府委托相关方进行研究，目的是量化废弃矿的瓦斯

排放规模。初步研究后开发的方法（Kershaw，2005a）包括利用采空区大小计算地下水回收的模型和用

于估算扰动未开采煤中残余瓦斯量的残气储量模型。地下水不断上升会逐渐淹没瓦斯源，再计算可利用

的甲烷储量。研究覆盖了八个矿废弃矿井排放口，瓦斯流量测量和地表通量测量显示与井底瓦斯储量趋

势一致。综合数据集表明，每年井层气藏的排放量为 0.74%。排放值被用来反推 1990 年 52 千吨到 2004

年的 45 千吨的废弃矿瓦斯排放量。计算法中额外增加了一个阶段（Kershaw，2005b），使用双曲线衰减

曲线计算新关闭的气矿的高初始排放量。假设矿井关闭一年，通过减排（利用）措施，原排放量超过 0.5

吨/年的废弃矿井瓦斯排放将减少 70%。预计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将从 2005 年的 5.9 万吨降至 2050 年的

1.6万吨。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划分标准，英国采取的是第 2级和 3级混合法。 

随着英国大规模深井采煤的停止，英国所有煤田的矿井水回收工作正在进行或已完成，实现了废弃

矿井减排。 

报告编制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现已并入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向英国国家大气排放清单（NAEI，负

责英国温室气体清单）报告了废弃矿井瓦斯的大气排放估算值。2018 年，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约占英国

人为甲烷排放量的 1.5%，占英国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 0.17%。废弃矿井瓦斯方法复杂，不确定性在±20%

至±40%间。当时还用不同的估算方法进行排放值对照，也进行了第三方审查，但没有进行正式的结果验

证（Fernando，2011）。 

煤炭管理局目前对瓦斯排放和计算方法进行委托审查，以获得最新情况和当前数据。 

英国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负责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英国温室气体信息。其他政府部

门和机构也参与数据收集。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英国政府要求本国大企业在董事会报告中公开能源使

用和碳排放情况，但当时已无符合条件的煤炭开采公司。（符合条件的公司指在上一财政年至少满足以

下三个条件中的两个：年营业额 3600万英镑；资产负债表总额 1800万英镑；250名员工）。 

排放交易 

英国于 2001 年建立了欧洲首个多部门排放交易体系，引入碳定价概念以激励碳减排。企业可以自愿

参与减排交易，参与的企业通过完成强制性减排目标可以换取政府补贴。减排计划还为欧盟排放交易体

系（EU ETS）提供了天然试点，后来英国交易体系并入了欧盟交易体系。在英国试点计划下，部分作业

煤矿开发了抽采瓦斯项目和空燃项目，项目减排量纳入了英国排放清单。 

英国在 2021年 1月 1日推出了新的英国排放交易系统（UK ETS），取代了原有的欧盟排放交易系统

（EU ETS）。随着最后一个深矿井关闭，废弃矿井瓦斯排放仅有逃逸性排放的风险。  

减排措施 

在作业矿中，煤矿瓦斯减排主要通过抽采进行发电和供热来实现。火炬燃烧在自愿减排计划下曾短

暂实施，由于缺乏长期融资机制后中断，目前风排瓦斯销毁技术也仍在项目示范阶段，尚未商业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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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次记录利用废弃矿井瓦斯是在 20世纪 50年代，当时从关闭煤矿中抽采瓦斯为邻近作业矿的热

水锅炉提供燃料。1994年，Coalgas（英国）有限公司（后来的 Alkane Energy公司，现已被 Infinis Energy

收购）开始对废弃矿井瓦斯的全面开采和利用。随后其他公司陆续加入。有的公司想效仿德国，将废弃

矿井瓦斯归为“可再生能源”，吸引相关优惠政策，但未能成功。在矿井关闭后，一般进行多点开发废弃矿

井瓦斯利用，目的主要是发电，发电量在 10-15 兆瓦。少数项目提供中等质量的瓦斯供直接使用。Alkane 

Energy公司于 2017年被 Infinis Energy收购，收购前 Alkane覆盖 32个矿点，总发电量为 160兆瓦当量，

管理当时规模最大的废弃矿井瓦斯投资组合。部分矿点由于煤矿枯竭和透水，可用的瓦斯量骤降，矿点

发电站转而使用天然气发电，补充电网高峰用电需求，实现短期盈利。Infinis 收购 Alkane 后继续运营 15

个矿点，总发电量为 44兆瓦当量，每年瓦斯减排超过 40,000吨（1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17 

目前，英国废弃矿井瓦斯勘探和开发受石油和天然气管理局的油气许可制度监管。 

5.4 澳大利亚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NGER） 

2007 年的《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要求澳大利亚煤矿和其他工业部门报告年度逸散排放。报

告法通过设立国家框架，要求报告、公布企业层面的温室气体排放、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耗情况。NGER由

澳大利亚清洁能源监管机构负责，煤炭公司从 2009年开始报告，自 2011年起要求对地下矿井的排放进行

直接监测。除了报告制度外，《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2014 年修订后建立了“保障机制”，要求排

放大户将净排放量控制在基线下或排放限额内。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计划通过收集排放信息，有利于 

� 向澳大利亚政府政策制定和公众提供信息 

� 澳大利亚履行国际义务，衡量履行国际气候变化承诺的进展 

� 协助澳大利亚联邦、州和领地政府开展相关项目和活动 

� 避免各州和领地报告要求重复。18 

法律基础和监管结构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推动实施温室气体报告制度，报告制度根据法案制定了若干监管工

具。2008 年，《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条例》进一步规定了报告的义务和流程，同年，《国家温室气

体和能源报告（测算）决定》19 详述了估算温室气体排放、能源生产和消耗的计算方法 20（NGER，

2021）。2015 年，《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保障机制）规则》为实施保障机制制定了合规流程，包

括为每年一类 21排放超过 1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大型煤矿设定了排放限制或基线 22。（NGER，2021）。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简化了国家层面的报告要求。报告法出台前，各公司需要向联邦和

地政府报告类似信息。目前，煤矿公司仍需向各领地报告与安全相关信息，领地有责任和权力管理煤矿

 
17 https://www.infinis.com/generation-activities/captured-mineral-methane 
18 澳大利亚政府，清洁能源监管机构，2021年报告数据 https://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National%20greenhou
se%20and%20energy%20reportin g%20data 
19 澳大利亚政府，联邦立法登记册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20C00600 
20 澳大利亚政府，清洁能源管理局。2020年。立法。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Legislation 
21 一类排放是指逃逸源的直接排放、燃料燃烧、废弃物处置和工业过程中的排放。 
22 澳大利亚政府。2020年。保障机制。 
 

https://www.infinis.com/generation-activities/captured-mineral-methane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20C00600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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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包括能源基线、报告频率和报告系统在内的一般报告阈值 

如果各类煤矿（包括地下作业和地面煤矿及废弃地下煤矿）的排放量、能源产量或能源消耗超过阈

值，就必须向清洁能源监管机构报告排放量。有两类阈值决定公司的报告义务：单矿阈值和煤矿集团阈

值。截至 2021年，煤矿阈值包括： 

�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达到或超过 2.5万吨（1类和 2类 238排放） 

� 能源产量达到或超过 100 太焦耳，或 

� 能源消耗达到或超过 100 太焦耳。 

公司集团阈值如下： 

� 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当量）排放达到或超过 5万吨（1类和 2类 23排放） 

� 能源产量达到或超过 200 太焦耳，或 

� 能源消耗量达到或超过 200 太焦耳（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2021 年 24）。 

如果单矿未达到报告阈值，集团达到阈值时公司仍需进行报告。目前以上两类阈值涵盖了所有煤矿

公司。 

澳大利亚测量手册确定了四种方法估算排放量： 

� 方法 1 最简单，一般参考活动数据和特定排放因子来估算。 

� 方法 2针对特定煤矿，需要进行瓦斯建模，企业可以根据澳大利亚或国际标准补充采样和

测量，在煤矿层获得更准确的估算。如澳大利亚煤炭协会研究计划（ACARP）发布了补充采样

和测量标准。 

� 方法 3与方法 2类似，但要求使用《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测量手册》里规定的采样标

准，不使用澳大利亚煤炭协会研究计划的标准。 

� 方法 4涉及对排放系统进行直接监测，包括连续监测或定期监测，过程涉及海量数据。 

采煤方法和类型决定了估算排放量的方法。地下煤矿公司必须使用方法 4，不管用连续监测还是定期

监测瓦斯和二氧化碳，排放变化需要根据测量时间表报告。无通风的废弃矿必须使用排放衰减曲线报告

气矿和非气矿的排放量（取决于透水要素）。露天矿可选择方法 1、2 或 3 来估算瓦斯排放量。如果使用

方法 2或 3，露天矿还必须报告二氧化碳排放量。2019年，49%的能源部门瓦斯排放量使用方法 4测量，

12%的排放量使用方法 2和 3估算的（2019年澳大利亚国家清单报告）。 

报告年从每年 7月 1日开始，到第二年 6月 30日结束，与澳大利亚财年一致，报告提交截止日期为

每年 10 月 31 日。报告必须通过排放和能源报告系统提交，网址如下：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 

gov.au/OSR/EERS/The-Emissions-and-Energy-Reporting-System。 

需提交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的公司可向监管机构申请，将报告责任转移给运营煤矿的另一家公

司。 

 
23 2类排放指煤矿发电、供热制冷或蒸汽产生的直接排放，排放不属于煤矿自身。 
24 澳大利亚政府。2020年。煤矿和煤矿集团阈值。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Reporting-cycle/Assess-
your-obligations/Reporting- thresholds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OSR/EERS/The-Emissions-and-Energy-Reporting-System%E3%80%82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OSR/EERS/The-Emissions-and-Energy-Reporting-System%E3%80%82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Reporting-cycle/Assess-your-obligations/Reporting-thresholds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Reporting-cycle/Assess-your-obligations/Reporting-thresholds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Reporting-cycle/Assess-your-obligations/Reporting-thres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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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为某煤矿提交报告的公司 A可以向监管机构申请将报告责任转移给代表煤矿运营的公司 B。 

根据《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通常需要报告表 5.4中列出的数据： 

表 5.4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的数据报告要求 

活动 典型重大煤矿 NGER数据 其他所需的煤矿 NGER数据 

地下矿的逸散排放 

矿井回风中的气流和浓度 
瓦斯抽采和火炬燃烧的瓦斯气流、浓度、压力

（用于审计） 
停用地下矿的排放 

瓦斯温度、压力 
气矿采矿后排放 

露天矿的逸散排放 
原矿（ROM）煤炭产量 
根据现场采样和瓦斯建模得出的含气层瓦斯（如

使用方法 2或 3） 
 

能源生产 待售煤炭量 
捕集现场燃烧、空燃或转移到矿外的瓦斯

（如注入管道） 
现场发电（如超过报告阈值） 

燃料燃烧/能源消耗和排

放 

重型采矿设备中的柴油消耗量 
捕获用于现场燃烧或火炬燃烧的气体（如果注入

管道） 
购买的电力消耗 

其他燃料燃烧，如轻型车柴油或汽油 
消耗的油和油脂 
非柴油，如絮凝剂或炸药 

其他数据或排放 不确定性评估 
原煤产量（待定项（MBTI）），报告为原矿煤 六氟化硫（SF6）排放（如适用）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政府，清洁能源监管机构。“煤炭开采排放量和能源估算指南”。2021年。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DocumentAssets/Documents/Estimating%20emissions%20and%20energy%20from%20coal

%20mining%20guideline.pdf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计划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更、林业、私人交通和住宅排

放。 

澳大利亚政府同时提了大量关于报告流程、报告方法及网站使用的视频培训材料，所有视频可通过

以下链接访问：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OSR/EERS/Tools-to-assist-you/Training- videos。 

供 
 

报告认证与数据发布 

清洁能源监管机构有合作审计员名册 25，审计员负责认证报告义务是否履行。审计员会根据指示、指

南和模板开展审计工作。 

经认证的数据由清洁能源监管机构汇总发布。公司可以申请不予公布全部或部分排放、能源生产和

消耗，但澳大利亚政府会公示煤炭行业以下排放信息 26： 

� 公司排放和能源数据：年度 1类排放、年度 2类二氧化碳当量排放及净能耗。 

�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登记册：列出特定报告年内注册或注销的报告公司，及保障机制下的

 
25 http://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Infohub/Audits/register-of-auditors#:~:text=The%20Register%20of%20Greenhouse%20and%
20Energy%20Auditors%20is,must%20demonstrate%20that%20they%20satisfy%20the%20eligibility%20requirements 
26
请参阅以下数据集: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National%20greenhouse%20and%20energy%20reportin g%20data/Data-highlights/
2019-20-published-data-highlights 
 

http://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Infohub/Audits/register-of-auditors#:~:text=The%20Register%20of%20Greenhouse%20and%20Energy%20Auditors%20is,must%20demonstrate%20that%20they%20satisfy%20the%20eligibility%20requirements
http://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Infohub/Audits/register-of-auditors#:~:text=The%20Register%20of%20Greenhouse%20and%20Energy%20Auditors%20is,must%20demonstrate%20that%20they%20satisfy%20the%20eligibility%20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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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排放者清单。 

� 保障机制下煤矿报告的排放量。27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计划的制定初衷是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清单提交指南兼容，帮

助 企 业 简 化 编 写 过 程 。 2019 年 年 度 清 单 报 告 可 见 ： https://www.industry.gov.au/data-and-

publications/national-greenhouse-accounts-2019. 

最新数据可见：https://ageis.climatechange.gov.au/。 

统计数据 

� 最新报告年（2019年）煤炭行业瓦斯总逃逸排放量见表 5.5，单位为千吨（=Kt）。 

� 根据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煤矿业报告者数量：58家公司。 

� 地下矿数量：41座。 

� 保障机制下煤炭开采行业的报告者数量：约 60个煤矿。 

表 5.5  2019年煤炭行业甲烷逃逸排放总量（使用 AR5全球升温潜能值计算的二氧化碳当量） 

煤炭开采总量 25,149.36 

地下矿井 17,653.81 

废弃地下矿井 979.8 

采矿活动 15,526.34 

采后活动 1,147.68 

地表矿 7,495.55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政府。网址：https://ageis.climatechange.gov.au/ 

5.5 中国国家排放报告系统中的煤炭排放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所有煤矿向原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现隶属应急管理部）报告瓦斯排放

量进行安全评估，因此，省级监管部门已收集多年瓦斯排放信息，但是排放因子和产量不是强制报告内

容（Sheng等人，2019）。 

2011年，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的数据库涵盖了中国大陆 26个产煤省的 10,963个煤矿。每个煤矿在年

度安全评估期间（2-3个月）通过持续监测通风和除气系统来测量排放量。2011年的总排放量为 53,000立

方米/米，总捕获量为 15,000立方米/米。 

Gao等人（2020）回顾了中国自下而上的排放清单后指出，由于地下煤矿使用的排放因子存在范围和

可变性的明显差异，因此需要开展更多工作来提高结果的准确性。由于煤矿是中国 d主要的瓦斯排放源，

所以需要建立更可靠的煤矿瓦斯清单，更系统地实施瓦斯减排措施，并纳入废弃煤矿的排放。 

经过约十年的酝酿，中国国家排放交易体系于 2021 年正式投入运营，但当前仅涵盖电力部门。国家

政府认为，建立排放交易体系有利于实现 2030 年碳达峰和 2060 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MRV 是实现双碳

目标的重要工具。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气候峰会上，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准备加强瓦斯排放测量和控制

 
27
请参阅以下数据集: 

http://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NGER/National%20greenhouse%20and%20energy%20reporting%20data/safeguard-
facility-reported-emissions/safeguard-facility-emissions-2019%E2%80%9320 

https://ageis.climatechange.gov.au/
https://ageis.climatechange.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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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合作。 

两国计划合作加强瓦斯排放测量；两国交流加强瓦斯管理和控制方面的政策和项目；推进联合研

究，直面瓦斯减排挑战。28  
 

5.6 哈萨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制定了多项政策要素，以监测、认证和报告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瓦斯排放。哈萨克斯坦

《环境法》要求监测瓦斯排放，并对空气污染行为处以罚款，但 2013 年建立的国家排放交易体系并未包

括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地表矿瓦斯。哈萨克斯坦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了煤炭开采过程

中的瓦斯排放量，排放量计算结合了第 1级、第 2级和第 3级方法。 

 

法律基础和监管结构 

自苏联以来，煤矿公司出于安全原因一直监测瓦斯排放。近期，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完善了煤炭行业

的安全立法。基础法包括《危险生产煤矿工业安全法》（2002 年）、《技术规范法》（2004 年）和《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控制和监督法》（2011年）。 

《技术规范法》规定了煤炭生产过程中瓦斯安全的关键原则，具体技术规范在《工业安全规则》中

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如《工业安全规则》规定，矿山经营者必须为每个地下矿制定专门的安全规则和流

程手册。手册需包含有关矿井空气成分、瓦斯排放量、矿井通风参数及各种应急详情。 

哈萨克斯坦于 2013 年建立了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哈萨克斯坦能源部、生态地质与自然资源部以

及 Zhasyl Damu参与哈萨克斯坦排放交易体系的实施。哈萨克斯坦的排放交易体系涵盖包括采矿在内的六

个经济部门。国家分配计划为参与单位（包括采矿业的 24 个矿）的年度排放量设定上限 29。2021 年 1

月，政府决定从当年 7月开始改变原有分配法，转用基准法。但瓦斯并未包括在排放上限中，因为计划通

过内部项目来实现瓦斯减排。 

哈萨克斯坦作为附件一国家，自 2009 年始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包括环

境保护部（2009-2014 年）和能源部（2014-2019 年）在内的部委参与了国际报告的编制。自 2019 年以

来，生态地质与自然资源部负责编制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报告。Zhasyl Damu 是生态地质与自然资源

部的下属企业，自 2010年以来负责收集和分析数据并进行国际报告。 

 

一般监测要求和瓦斯报告规则 

根据国家排放报告计划，每个煤矿都要配备一个瓦斯测量和排放核算登记册。登记册包括瓦斯浓

度、排放核算、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以及甲烷突出事件。 

煤矿根据每开采一吨煤产生的相对瓦斯排放量（以立方米为单位）被分为五类。表 5.6 展示了各类煤

矿的瓦斯监测和报告措施。煤矿应按天在每班开始和结束时记录瓦斯浓度，还应及时报告甲烷突出事

 
28 美国国务院，2021年。中美关于在 21 世纪 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 
29 哈萨克斯坦政府，2021。2021 年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计划。网址：https://adilet.zan.kz/rus/docs/P2100000006。(俄
语)。 
 

https://adilet.zan.kz/rus/docs/P2100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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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确保安全，部分煤矿会在关键区域（如矿面、甲烷抽采和通风系统）持续监测甲烷浓度。如果配

备了持续监测瓦斯的设备，煤矿应在测量和排放核算登记册中记录测量值。 

表 5.6  哈萨克斯坦各类煤矿的瓦斯监测和报告内容 
 

矿山类别 
（按瓦斯排放） 

相对瓦斯排

放量 (m3/t) 瓦斯浓度检查频率（无连续监测） 
空气成分检查

频率 
独立组织检查通风系统 

频率 

I 类矿山 ＜5 每 6小时/班，检查 2次 每月 1次 每 3年 1次 

II 类矿山 5-10 每 6小时/班，检查 2次 每月 1次 每 3年 1次 

III 类矿山 10-15 每 6小时/班，检查 3次 每月 2次 每 2年 1次 

超类别矿山 ＞15 每 6小时/班，检查 3次 每月 3次 每 2年 1次 

易爆矿山 瓦斯和煤尘爆

炸 
每 6小时/班，检查 3次 每月 3次 每 2年 1次 

资料来源：《煤矿危险生产煤矿工业安全规程》汇编 

地下煤矿向工业和基础设施发展部报告瓦斯排放量，并向紧急情况部报告瓦斯相关的事故。但以上

报告未纳入国家温室气体报告，所以报告的煤矿瓦斯排放量未经验证。此外，哈萨克斯坦各煤矿还向国

家经济部统计局和能源部报告煤炭生产数据。 

 

计算方法 

为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报告煤矿排放量，Zhasyl Damu 使用按煤田划分的煤炭产量和排放

系数 30或能源部核准的各煤矿数据。 

为计算 2017年前的煤矿瓦斯排放量，哈萨克斯坦采用每开采一吨煤产生 24-34千克甲烷（kg/t）的隐

含排放系数（IEF），同时将系数修订为 16 千克/吨。哈萨克斯坦露天矿采用了高 IEF 值（7-8 kg/t），超

过其他所有报告方，也远高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默认范围（0.2-1.34 kg/t）31。在向《联合国气

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 2021 年国家清单数据的通用报告格式（CRF）中，哈萨克斯坦将露天矿的排放系

数更新为 0.87 kg/t，并开始报告废弃矿的排放量（IEF为 0.25 kg/t）。 

 

 
30 哈萨克斯坦政府，2010 年。《地下煤矿的煤炭开采和加工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指南》。网址：https://www.egfntd.kz/ru
s/page/ME_RK.html（俄语）。 
3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14年。《哈萨克斯坦2012年提交的清单提交个别审查报告》。网址：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3/arr/kaz.pdf 

https://www.egfntd.kz/rus/page/ME_RK.html
https://www.egfntd.kz/rus/page/ME_RK.html
https://unfccc.int/resource/docs/2013/arr/kaz.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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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RV体系设计的考虑因素 

要点 

� 监测煤矿瓦斯排放的 MRV 是为了量化排放，为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提供识别减排机会、

确减排效果的手段。 

� 本章为负责制定国家 MRV 体系的决策者提供指导，MRV 通常包括国家温室气体报告和

监测系统。 

决策者需要根据管辖范围，综合考虑利好政策、经济影响、文化影响、物流水平和其他因素，制定

合理、有效而非完美的MRV。总体上看，关键因素包括： 

� MRV的政策框架，包括立法、监管和行政方法 

� 利益相关相关方 

� 煤炭行业排放源和对放源的监测方法 

� 煤矿层面上的瓦斯监测和测量验证 

� 确定煤炭行业内的子目标部门（作业煤矿、废弃矿井和露天矿） 

� 报告阈值（煤矿类型或大小、排放量大小） 

� 量化方法（符合国际标准） 

� MRV结构（报告频率、报告平台、记录保存、数据发布） 

首先，MRV 体系必须背靠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框架（表 6.1），并根据政策目标确定 MRV

类别和实施计划的权限。监管结构主要取决于国家现有的治理体系。 

表 6.1  建立MRV体系的立法、监管和行政框架  

政策框架 方法 关键考虑因素 

政策目标 明确MRV政策目标 提供详细的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以编制温室气体清单 
加深对排放源的理解，促进减排活动开展 

  

确保遵守温室气体排放上限 
确保合规或自愿性排放交易计划 
支持国家自主贡献中的减排承诺 
确保透明度 

法律授权 

采用新法规或 
修订现有法律 

需要政治行动 
以最少的细节展现总体权威 
如果了解立法过程、时间表，且相关利益相关方参与，则最为有效 

制定明确法规 

需要相关机构（通常为政府机构）制定和实施法规 
完善技术和行政要求 
制定详细的MRV标准和要求 
针对不合规和补救措施制定政策和流程 
如果了解立法过程、时间表，且相关利益相关方参与，则最为有效 

发布行政命令 

参考未经立法或监管授权的行政活动（在某些司法管辖区，行政活动的权

威不及立法和监管授权活动） 
完善技术和行政要求 
制定详细的MRV标准和要求 
针对不合规和补救措施制定政策和流程 

发布指南 
制定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工具、培训材料或其他相关资料和计划 
补充立法、法规和行政命令 
为受监管的社区和公众提供支持，改进规、监管的执行情况和合规性 

监管基础设施 确定主要执行机构 授权主要部委、机构、部门或其他执行单位来制定和实施计划 
确保资源充足，以保障和留住员工，管理预算，为有效实施和运营 M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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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基础设施 

建立数据报告流程 

确定数据报告的格式 
制定管理流程，完善机密数据的留存、保护和发布 
制定政策，区分报告数据是公开还是保密 
制定政策和流程，向公众提供已报告的非保密数据 

 

考虑建立激励和合规

计划 

识别合规障碍 
制定并实施计划，消除障碍，或促进激励措施合规 
通过定期线上线下培训、在线资源和热线等落实可及有效的合规辅助 
对不合规行为处以罚款 

持续改进计划 

需要规划和建立持续改进的流程 
寻求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意见 
进行自我评估或寻求第三方评估 
根据需要计划更新监管规定 
完善和改进指导、工具和其他支持机制 
与其他MRV计划进行交流，以学习和完善最佳实践 
提供有关程序要求、测量协议和实践以及报告变化的初步培训和进修培训 

 

如表 6.2 所示，当 MRV 能明确不同利益相关方（如公众、政府、环境监管机构、煤矿所有者、独立

核查人员及减排项目开发和投资方）的职责时效力最大。 

 
表 6.2  MRV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利益相关方类型 利益相关方的作用 

监管机构 

• 解释依法授权或法令，实施监管计划 
• 起草MRV的监管要求 
• 接收、审查、汇编、核实和发布数据 
• 确保合规，并依法整治不合规行为 
• 协助支持合规 
• 向立法或行政机关报告 
• 确保报告负担与MRV数据价值相称 

在国际上报告国家温室气

体排放的机构 

• 按照国际标准汇编年度数据 
• 开发和改进全国排放估算方法 
• 准备和发布温室气体清单 
•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交清单 

煤矿所有者/运营商 

• 进行监测和报告，达到法律要求 
• 提供支持数据和记录，包括支持监管机构或授权方的现场检查 
• 遵守因不合规导致的处罚、罚金或其他安排 
• 确保煤矿运营和温室气体减排项目符合矿山安全和其他相关监管要求 
• 在公司报告、网站或其他媒体上发布数据，突出温室气体排放、MRV 合规和温室气

体减排行动 
• 参与立法或监管流程，对立法草案和拟议法规提出建议 

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
露天矿瓦斯项目所有/运

营方 

• 使用公开 MRV 数据确定减排项目，包括抽采瓦斯、风排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

矿瓦斯等 
• 设计、融资、建造、调试和运营减缓项目，包括抽采瓦斯、风排瓦斯、废弃矿井瓦斯

和露天矿瓦斯等 
• 与主矿、矿产权所有者、土地所有者或其他交易对手合作，安装和运营项目 

 

• 遵守所有监管要求，包括：温室气体管理和报告、空气质量、水质、废物管理、其他

环境、施工、运营和矿山安全的要求 
• 监测并报告特定减排项目（一个或多个）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减排情况，或将与主矿合

作完成 
• 如需减排验证，确保验证机构的服务质量 
• 在公司报告、网站或其他媒体上发布数据，突出温室气体排放、MRV 合规性和温室

气体减排行动 
• 参与立法或监管流程，对立法草案和拟议法规提出建议 

第三方验证机构 • 审查并验证排放和减排报告，满足合规性或排放交易计划的要求 
• 参加培训和认证，成为经授权的验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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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消项目登记处 
• 根据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的项目协议登记减排项目减排量 
• 根据公开清单登记合规的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项目 
• 审批或否决项目的减排验证报告 

温室气体公共登记处 • 列出项目、排放量和减排量 
• 为汇总和发布验证的温室气体数据提供平台 

公众 
• 参与立法或监管流程，对立法草案和拟议法规提出建议 
• 公开评论项目登记协议、项目登记清单和核实报告 
• 追踪和解释已发布的MRV数据，并在私人或公共平台进行数据分析 

 

在设计 MRV 体系时，必须考虑煤炭生产方法和排放源（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或露天矿瓦斯），

并针对每个排放源确定相应的监测方法。表 6.3列出了各种监测方法和最佳实践。 

 
表 6.3 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源和相应的监测方法 

瓦斯源 MRV体系下的监测方法 
基于当前科学认知和实践 

的最佳选项 

正在作业煤矿 

1. 在国家层面应用的煤炭生产排放因子 
2. 在区域或特定矿井应用的煤炭生产排放因子（完成了本地验证） 
3. 在矿区层面测量风排和抽采瓦斯 
a) 使用手持设备进行周期性点测 
b) 连续排放监测（监测设备和现场测量结合，数据通过远程传输和分

析） 
4. 卫星或航空勘测提供现场读数，需经评估和验收 

3b 

露天矿 
1.  在国家层面应用的煤炭生产排放因子 
2.  在区域或特定矿井应用的煤炭生产排放因子，并完成本地煤层气

测量 
2 

 3. 基于地面开放路径红外监测或类似技术，提供点测量。 
4.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使用卫星或航空勘测，技术需经评估和验收  

废弃矿山 

1. 以关矿时瓦斯流量为基线，采用一般下降曲线。 
2. 以关矿时瓦斯流量为基线，采用特定区域下降曲线。 
3. 以关矿时瓦斯流量为基线，采用区域确定的下降曲线（经煤矿抽采
瓦斯流量较正） 
4. 以关矿时瓦斯流量为基线（考虑透水率），采用煤矿抽采瓦斯校正

的区域下降曲线。 

4 

采后活动 1.根据采后煤残留瓦斯量确定排放因子，应用于储存、加工和运输过

程中的排放。 1 

 

有效的政策制定和减排行动离不开良好的数据支持。所以一个准确完整的 MRV 能夯实行动基础，带

来可测结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MRV 首选矿井层面的测量，因为矿井层面能提供更精确数据，这些

数据可以按需汇总到其他级别的数据中。矿井层面的采集适合地下作业矿（见表 6.4）。废弃矿井排放监

测适合混合法，结合了直接测量和基于区域下降趋势的评估。同理，认证流程应涵盖煤矿层面全部测量

要素。 

表 6.4  矿井层面的测量 

矿井监测和报告 认证 

测量 

测量频率 

周期性点测的频率可以根据瓦斯流量的

变化从每天到每年不等 
连续测量（采样率为 1-10分钟不等）是

首选 

检查是否与方案一致 

数据处理 
根据用户技术规范进行数据预处理和统

计分析 检查是否遵循数据分析协议 
超出范围/失败状态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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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管理 
远程传输和存储 

确保数据备份和安全措施到位 
车载存储 

测量仪器的安装和操作 

位置灵敏度 

检查测量仪器的安装 
全天候防护 

参数样本调节 

参数测量频率 

维护  

传感器的正确操作 

校准 检查传感器的校准日期和证书 

准确度 

确保测量系统符合标准 性能限值 

故障特征 

测量变量 监测每个既定参数 确保监测所需参数 

结果 
计算 

根据技术标准规范计算和结果 检查是否符合监测方法 

整合相关参数输出所需结果 检查算法中的公式 

存档 编撰并存储全部数据、支持信息、计算

过程和结果，在约定时间内完成备份 供回顾性检查 

报告 在报告系统中记录结果 记录任何问题 检查报告的完整性和正确性（见

第 3.3章） 
 

MRV 的总体结构必须与国家政策目标保持一致，需要有利于国家排放目标的实现。为确保报告者顺

利执行，MRV无需过度复杂，需要在确保准确的前提下考虑煤矿监测和报告的实际工作量和负担（表 6.5

和表 6.6）。建议根据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的排放量大户，及可减缓排放源来确定报告

方的优先级。在平衡报告负担和MRV颗粒度间，请思考以下问题： 

� 报告者的工作负担和政府和公众期待的颗粒度间是否取得平衡？ 

� 煤矿是否具备正确监测、测量和报告数据的技能和经验？ 

� 监测和报告背后的成本是否报告数据收益相称？ 

请见表 6.5罗列的报告阈值和考虑因素。 

表 6.5  MRV的报告阈值和考虑要素 

报告阈值类型 选项 考虑要素 

按煤矿类型划分 

煤矿瓦斯 

• 瓦斯排放的最大来源：在瓦斯富裕的作业矿井中，煤矿瓦斯是减排首选 
• 工作矿有员工在现场进行监测和报告 
• 为落实矿井安全，已进行部分监测和测量 
• 一般能使用手持仪器进行现场测量或连续监测 
• 常见两种排放途径，风排和抽采 
• 煤矿瓦斯减排项目倾向使用连续监测 

废弃矿井瓦

斯 

• 某些国家的废弃矿井瓦斯排放见涨 
• 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大的国家可以使用衰减曲线将这部分排放纳入温室气体清单 
• 与在营矿井相比，MRV很难覆盖对废弃矿井，因为废弃矿井责任方难以明确，可能 
 是土地所有者 
• MRV可适用于废弃矿井瓦斯减排项目；MRV需要严格核查特定时间段内的减排量 

 露天矿瓦斯 

• 仅限于部分盆地 
• 使用排放因子监测足矣 
• 应纳入温室气体清单 
• 如果露天矿的瓦斯排放量大，强制性的MRV可以覆盖露天矿的所有者/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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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排放量划分 
绝对排放量 

• 绝对排放量最合适，直接与温室气体排放量挂钩 
• 瓦斯释放量或瓦斯排放量（按年、按日算等） 
• 区域全国排放比率 

特定排放量 • 开采每吨煤炭的瓦斯最低排放量（立方米） 
• 与煤炭产量、煤层含气量和煤炭等级相比，特定排放量可能更高 

按煤矿规模划分 煤炭产量 • 年度原煤产量 
• 年度待售煤炭产量（除非煤矿业年产量与年排放量直接挂钩，否则不建议用） 

其他类型 
煤阶和市场 

• 要求仅开采特定等级煤炭的矿报告 
• 可能会排除一些矿井，如褐煤矿井（次烟煤和褐煤矿井） 
• 不建议使用，因为已知有气量大的地下褐煤矿井 

煤层含气量 • 煤矿煤层的最小平均含气量（不建议用，因为除了含气量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

煤矿排放量） 
 

MRV还应包括表 6.6所述的结构要素，包括报告频率、报告平台、核查、记录和数据发布选项。 

表 6.6  MRV整体结构 

MRV的结构要素 选项 考虑因素 

报告频率 

年度 • 便于相关管理部门进行管理 
• 降低报告单位负担 

与监测频率相同 
• 高频报告负担很重，尤其每日、每周或每月报告 
• 职权部门接收和管理数据、报告者编制和提交数据背后成本高企 
• 为职权部门或公众提供额外收益的概率不高 

报告平台 

在线 

• 职权部门创建和管理在线门户用于数据报告 
• 可以使用网络表格输入数据，或采用其他格式（如微软Word 

Excel、.pdf、.jpeg等）的报告 
• 便于快速提交、审查报告，数据汇编、分析 
• 可以即可创建电子记录 
• 初始成本较高，长远来看具有成本效益 

纸质 

• 纸质提交 
• 开始简单、成本低 
• 纸质文件的管理和记录保存成本较高 
• 需要数字化或数据输入来汇编数据，成本高昂 

自动化 • 实时向职权部门传送数据 
• 仅适用于使用连续监测的煤矿 

报告、报告验证与记

录保存 

需要报告的数据 

• 取决于管辖区域和项目目标，但报告内容至少包括： 
• 报告日期 
• 煤矿名称、地址、联系方式 
• 所有者/经营者 
• 瓦斯总排放量 
• 矿井通风系统的瓦斯排放量（地下作业矿） 
• 矿井瓦斯抽采系统的甲烷排放量（地下作业矿） 
• 废弃矿井的瓦斯排放量（如相关） 
• 露天矿的甲烷排放量（如相关） 
• 瓦斯减排量 
• 利用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露天矿瓦斯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报告验证 

• 第三方验证 
• 自我认证 
• 相关机构自动手动验证报告 
• 与外部数据源比较 

记录保存与记录

留存 

• 基础数据应在报告提交后的既定时间段内（3 年、5 年或 10 年）进行保
存在煤矿或数据库中 

• 在回应相关机构要求或现场检查时提供数据 
• 为数据提供安全、独立的存储 

数据发布 
数据发布门户 • （可发布的）在线数据应该便于公众访问 

• 按需发布数据 

数据摘要 • 主流网站或汇总了数据亮点，MRV可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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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数据与机密

数据 

• 公开数据：排放数据、排放方程（数据输入及其他数据，包括排放源、

采煤方法和煤炭生产） 
• 制定计划保护机密数据。某些数据不适合公开，包括或将泄露商业机密

或其他专有信息数据 
• 在不损害数据质量情况下，尽可能多公开数据，如发布汇总数据或发布
煤矿数据 

 

本章提出了在国家层面设立 MRV 体系的框架，框架细节以前几章的内容为基础。MRV 的最终落地

与国情相关，包括国家治理体系、政策目标、政府能力、报告能力，及预算安排。理想的 MRV 体系应该

足够稳健，能提供可靠的数据，以促进缓解行动，实现煤炭行业的减排。也能鼓励煤矿瓦斯、废弃矿井

瓦斯和露天矿瓦斯开展核算，为全球减排做出快速贡献和响应。 

决策者在制定MRV时，应全面考虑政治环境。如果报告方都是企业，都愿意开展MRV，那么MRV

成功概率更高。所以执行方应该积极鼓励行业参与，并与利益相关方建立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机制。 

另一个重要考量是，其他现有政策是激励报告还是阻碍报告。部分国家针对超过既定排放予以罚

款，报告者会刻意报。所以在设计体系时，应尽量减少罚款等负面政策。相反，可以建立友好流程确保

报告方准确报告，或通过设计让准确报告本身有益于报告者，如通过系统默认系数偏高。 

切记，无论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本身多么详尽和完整，除非与减排行动一致并被用于监测缓解行动，

否则就不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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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煤矿中使用手持设备进行测量 

确定矿井风道中纯瓦斯流量的最常见方法是利用手持式风速计测空气流速，结合专用真空瓶，

“Gresham 管”或采样袋采集空气样本进行瓦斯测量。也可以结合皮托管和差压表测量瓦斯流量，温度计和

压力表分别测温度和压力。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在检查期间曾使用 10 毫升（ml）真空瓶采集空气

样本。手持式校准甲烷计也可测量瓦斯测，但空气样品的实验室分析或将得到更可信的测量值。 

气流测量值通常以体积速率表示，如每分钟立方英尺（ft3/m），每小时立方米（m3/hr）或每秒立方

米（m3/s）。气流数据也可用实际测量值、标准化测量值或标准化测量值表示。 

测量美国地下矿通风点一般在出风井（“通道”）底部的回风巷，气流和瓦斯浓度测量点在回风与出风

井交汇处。测量人员一般不进入出风井底部，防止掉落碎片造成人身伤害。通风系统一般在正压（罕见

且不适合瓦斯矿井）或负压（瓦斯矿井标准做法）下运行，所以在出风井的回风道中进行测量可以为竖

井瓦斯排放量提供合理可靠的估算。有时会出现多个回风口通向一个出风井。当出现两个或以上回风口

通向出风井时，总气流体积速率是所有回封口气流测量值的和。井中瓦斯浓度是每个回风口瓦斯浓度读

数的加权平均值。 

现场测量可按天、周、月或季度开展，煤矿所有者/经营者可通过定期的通风调查获得每月测量值。 

上述测量方法是美国矿山健康和安全规程常见的流程，但上述方法在温室气体监测仍面临挑战。从

地面到出风井耗时偏长，单井可能需要 2-4个小时。与为了健康和安全监测而进行的通风调查频率相比，

长时耗或将限制矿主/操作人员进行高频温室气体排放采样次数。此外需要考虑甲烷计（通常在网格点上

取读数）和风速计（用遍历法来计算平均气流）的位置。位置不正确会造成测量不准确。许多矿会标记

测量站以保证位置一致。风速和甲烷浓度在回风巷道的横截面中发生变动。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

（MSHA）建议，测量应在离地面、屋顶和侧壁至少 12 英寸（305 毫米）的位置进行，测量设备良好放

置后在入口横截面处进行横向或中心线读数（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2013 年；美国矿山安全与健

康管理局，2019 年）。32 33 此外，瓦斯浓度测量应在常规煤炭生产时间进行，不应该在换班或停产时进

行。 

可以用相同或相似设备（根据孔板压差）直接收集样本测量抽采系统瓦斯，测后瓦斯一般直接排入

大气。瓦斯浓度可以通过袋装或管装样本测量，但手持式甲烷计的结果准确度低，因为手持式测量一般

在开放环境中进行，会稀释测量结果。气流测量可以通过风速计来完成，但流量计比手持式风速计的结

果更准确。瓦斯抽采系统一般借助真空泵将气体抽至地表，流量计或孔板一般安装在管道中。 

如果单井使用单个真空泵进行地表通风，通风口可能不装流量计，因此需要风速计或皮托管来测量

流量，并进行气体密度校正。煤矿运行一周后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两周内关闭，瓦斯测量需要比通风量更

频繁，如果只采第 1周，不对第 2周和第 3周进行调整，瓦斯估量会产生偏差。 

 
32 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U.S. MSHA）2013年发布的《煤矿安全和健康通用检查程序手册》。手
册编号：PH13-V-1。2013年2月。 
33 美国矿山安全与健康管理局（U.S. MSHA）2019年发布的《煤矿安全和健康通用检查程序手册》。手
册编号：PH19-IV/V-1。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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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1总结了各种手动瓦斯流量监测方法。 

表 A1.1  地下煤矿瓦斯手动监测方法和仪器 

地点 测量内容 方法 设备 限制 

出风井 出风井排出的气流和瓦斯

浓度（风排） 
测量速度和气体浓

度（详情如下） 
风速计或皮托管和甲烷计或

气体采样设备（详情如下） 

由于高风速和灰尘负

荷，风速计的遍历可

能存在很大困难 

地下回风巷道 
通往上行井的每条地下回

风巷道中的气流和甲烷浓

度 

在已知横截面内进

行四次风速计遍历

的平均值，加上在

横截面内六个等距

点的甲烷点采样或

用甲烷计感测 

适用的风速计、当前校准图

表、秒表、卷尺、笔记本 
校准过的甲烷计或采样管以

及 Gresham泵、Tedlar采样
袋或其他空气采样容器 

标准的采矿实践，但

仅提供点读数，并且

由于材料的移动以及

通风门的打开和关

闭，气流可能会有所

变化 

甲烷抽采站 矿山中甲烷的总排放流量 测量已知尺寸的孔

板两侧的压力差 

差压表、管路。校准过的高

读数甲烷计或气体采样管和

泵 

只要正确知道孔板尺

寸并且管道中没有障

碍物，就相当准确 

地面渣油井 从被动排气口或泵输出排

气口排出的气体 

固定点速度读数，

应用位置因子和密

度校正 

皮托管或小直径风速计和高

读数甲烷计 

除非安装了校准的连

续流量计和气体监视

器，否则准确度低 

煤矿瓦斯利用厂 使用前清洁干燥的瓦斯 
经第三方校准并在

客户界面密封的认

可测量仪器 

流量、甲烷浓度、压力和温

度监视器 通常不接受手动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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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ACM0008，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批准的煤矿瓦斯减排综合方法 

ACM0008 为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I）项目的设计与开发（PDD），用于工作面和地

下煤矿及废弃煤矿。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审查流程允许 ACM0008 不断改进。利益相关方可以提交

对方法的补充和改进，方法的修订则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理事会（EB）讨论并纳入。 

ACM0008 详细而严谨，以确保由此产生的经核证的减排量（CERs）可信，ACM0008 的一般原则同

样适用于国家MRV体系： 

� 标准化基线场景符合安全法规 

� 明确适用范围和排除条款 

� 计算抽采的煤矿瓦斯、矿井通风空气瓦斯、露天矿瓦斯、煤层气和废弃矿井瓦斯的排放和

减排量 

� 包括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来估算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有不确定性风险） 

� 额度期（报告期）结束后数据存档至少两年 

� 使用校准设备测量 

利益相关方在项目设计中担任咨询角色，ACM0008 包括对煤矿瓦斯的具体要求。指定经营实体

（DOE），即合格的第三方，获得东道国批准后，负责项目验证和申请注册。申请结果可能是要求项目

核查或注册。项目参与方负责按获批方法对项目进行监测。验证由指定经营实体负责，根据验证结果判

断减排量是否按计划达标。达标后由指定经营实体颁发书面证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会进

行完整性检查，检查报告由秘书处和执行理事会复核。如无复核要求，直接发放 CERs。清洁发展机制登

记册负责记录 CERs持有量。 

ACM0008流程耗时耗钱，只适用于大型项目。一方面，ACM0008适配中国环境，清洁发展机制也极

大促进了煤矿瓦斯利用和销毁项目的发展。但 CERs 的价格取决于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对抵消

额度的需求，需求受限于向实体发放的配额，长久的市场失衡问题未能解决，导致碳价暴跌，严重损害

了碳市场的投资信誉。 

在MRV的开发背景下，ACM0008提供了以下可借鉴内容： 

� 协助设计煤矿瓦斯、废弃矿井瓦斯和露天矿瓦斯排放监测方案 

� 确定缓解措施 

� 了解潜在的排放核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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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估算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的实际考虑因素 

许多国家在量化废弃矿井甲烷方面遇到挑战。估算废弃煤矿瓦斯涉及预测矿井从废弃时到目标盘查

年的排放量。目前也只有少量废弃矿井进行了监测。各国相关机构，包括美国环境保护署、英国环境食

品与乡村事务部和澳大利亚的清洁能源监管机构，已开发了评估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的方法。方法包括

模型预测或模型预测结合矿井通风口测量的混合方法。 

废弃前的瓦斯排放率反映了煤层瓦斯含量、采煤率以及矿井瓦斯流量。一旦采矿停止就没有新的排

放源，瓦斯流动将减少。废弃矿排放的有限数据表明，瓦斯排放通常遵循双曲线型衰减，针对特定盆地

或地区开发的衰减曲线可用于预测废弃矿瓦斯排放。对于特殊矿井，衰减曲线适用于矿井废弃时的甲烷

排放率。 

2019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对指南进行了修改，纳入估算国家废弃矿井瓦斯排放量的方

法，类似于估算作业矿排放量 1 至 3 级方法致。此外，估算废弃矿井瓦斯排放还必须考虑地下开采的方

法，比如崩落对其他含气层的影响，导致长壁矿井废弃后继续排放瓦斯概率较大。同时，数据的可用性

和质量部分也取决于关矿年限、是否出于安全、环境或再利用原因安装了监测系统。所以可以考虑用实

地调查补充现有数据。还要尽可能准确评估地下水恢复和透水的影响。每个煤田区域应设立一个截止日

期，超过日期后的估算量暂时不计。废弃年限越长，透水概率就越大。计算排放量和减排潜力还需要开

发类型曲线来估算矿井关闭后的瓦斯量，以下段落将详述以上要素。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法 

2019 年修改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南包括估算国家废弃矿井瓦斯排放的方法。原则将在下

文概述，完整内容请见原始文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9）。 

弃矿井瓦斯排放清单 1 级方法由美国环境保护署开发（Franklin 等人，2004），方法根据特定时间间

隔内废弃的煤矿总数，并根据瓦斯分数调整（作业时每年超过 2,800 至 14,000 立方米/天，或 700 至 3400

吨）。每年会得到一个排放因子，排放因子随时间推移减小。 

1 级方法提出可以忽略水淹矿井的排放，同时建议，如果不知道水淹情况，则假定全部矿井未被水

淹。由于很难出现全部矿井未淹，所以排放量可能高估。一级方法还提供了每个关闭时间间隔含瓦斯矿

井百分比的默认高值和低值。 

2 级方法与 1 级方法类似，但使用了特定煤盆地或国别信息，如关闭前的作业矿井排放量。在没有任

何测量数据的情况下，以默认值为准。 

3级方法涉及更多细节，包括： 

� 建立全国范围内的煤矿关闭数据库，包含采煤、地质和水文信息，及矿井通风停止的日期 

� 关闭前后测量的排放量，及/或用排放模型估算排放量 

� 如果没有测量数据，使用衰减曲线或模型计算露天矿、封闭矿或被水淹矿的排放量。使用

特定衰减方程、模型及废弃到盘查年间的年数计算各矿排放因子或排放量，也被视为二三级混

合法。 

� 同其他方法一样，计算废弃煤矿排放量总和，提交年度排放清单。 

1级方法不等于权威方法，所以同时开发了 2级 3级方法，关键要了解煤田和区域水文特征来确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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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率（Kershaw，2005年）。 

合理准确的排放清单能促进缓解政策制定和行动落地。收集清单信息需要和煤矿经营方、矿山规

划、水文和地质资料库及当地煤矿专家保持密切联系，还需要开展实地考察，最终考察结果有利于预防

错误预测，也有利于制定缓解策略。 

采煤方法的影响 

地质条件相同时，房柱式的瓦斯排放比长壁采煤少得多。所以国家的废弃煤矿排放清单主要涉及废

弃的长壁采煤地下深矿。 

废弃煤矿数据可及和质量 

数据可及和质量取决于煤矿关闭的时间，及是否出于安全、环境或再利用考虑安装了监测系统： 

1. 已关闭矿山：档案中可能保存有限的瓦斯和水数据、矿山平面图，可能记录废弃煤矿数量。 

2. 近期关闭的矿山：可能提供有限、中等质量数据。 

3. 在通风口设有瓦斯监测设备的废弃矿山：直接测量的数据有利于计算衰减曲线，但如果有未识别

的排放口（如未密封的旧煤矿入口）可能低估排放量。 

4. 如果废弃矿井正在进行甲烷捕集、利用或空燃，大概率是通过连续监测收集的高数据质量。数据

可用于生成局部/区域衰减曲线，由于数据是机械提取，排放量或将高估。 

5. 未来计划关闭的矿山：作业矿山会收集大量信息，其中绝大部分信息会在关闭后销毁。应在信息

可及时进行收集。如果有可行性研究展示了商业可行性，可以考虑在关矿过程中监测瓦斯和水，同时设

计废弃矿井瓦斯的利用/减排项目。 

调查和实地工作 

可以使用有限数据建模估算排放量，但如果缺乏对采煤、瓦斯和水文环境的全面了解，模型可能会

产生较大误差。基础的实地调查有助于确定排放位置，了解现场压力、测量瓦斯流量和浓度，如果可行

还能监测地下水。为预防废弃矿井瓦斯的大量排放，需要良好设计和监测减排措施。总之，现场检查是

调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第一步。 

地下水恢复的影响 

废弃矿井瓦斯排放控的重点是地下水回收。在使用长壁塌陷开采的深井中，地下水和含水层通常受

到了扰动。地层水或被抽出矿井，或被泵入已废弃的较低工作面。矿山关闭时抽水停止，水在工作面中

上升，逐渐隔离瓦斯源并自然减排。但某些地区可能继续从竖井或钻孔中抽水，以保护邻近矿井免受突

水危害，以保护含水层或防止酸性矿井水排放到地表。 

废弃矿井瓦斯排放估算和预测应考虑以下因素： 

� 矿井水已回收地区，但仍有部分工作面位于恢复的水位之上。如果工作面很少且瓦斯含量

低，则可以忽略不计。请计算水位以上的瓦斯资源并/或监测排放口，检查排放情况并调查异常

情况。 

� 矿井水已回收且水位以上没有矿井工作面的地区，则假设没有明显瓦斯排放，除非检查结

果相左，此时需要调查瓦斯源。 

� 矿井水仍在继续恢复的地区需要加速排放曲线的衰减。排放持续的时间取决于水回收的速

率和高度，需要计算水位以上的瓦斯资源随时间的变化并/或监测通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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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井水回收受制于矿井水泵水，目的是保护现有矿井或防止含水层或地表水体污染。此类

排放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需要计算水位以上的瓦斯资源量，并/或监测排放口。 

 

矿井水回收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确定： 

1. 通过应用渗透函数来减少流入矿井的水量，具体取决于未被淹没的工作面体积。英国对露天竖井

和钻孔研究的水位数据表明，矿井废弃后的水回收遵循可预测的指数曲线，与含水层抽水后的回收率类

似（Kershaw，2005）。 

2. 通过使用基于各开采煤层填充采空区的几何模型，模型源自矿井规划图和残余采空区假设。简单

的操作是根据采煤期测量的抽水量假设线性透水率，减去为采煤过程引入的用水量，如用于抑制粉尘的

用水量。 

废弃日期 

每个煤田区域都应设置一个截止日期，超过后的排放应不予估算。矿山废弃时间越长，淹水的概率

越大。所以在某个日期之后，平均排放量可忽略不计。在地下水回收迅速的采煤区，截止日期可能短至

关闭后 5 年或 10 年。对于特定地区或煤田，应实地考察明确哪些关闭矿仍有排放。有些地方可能有特

例，特例需要单独监测。 

量化潜在可用瓦斯 

要量化排放或利用的废弃矿井甲烷需要利用地质、采煤和残余瓦斯数据。储层边界由长壁作业卸压

区的范围定义，瓦斯资源是长壁作业扰动的未开采煤层中剩余的瓦斯。 

瓦斯的排放或利用取决于作业矿井的互通性、入口密封标准和透水速率。透水速率根据每个煤层实

测/预测的水流速率及采空区计算，所以，废弃矿井甲烷储量是透水深度的函数（AMM BPG）。 

衰减曲线的推导 

废弃矿井瓦斯排放的估算和预测依赖经验衰减曲线，曲线的准确性仅与生成数据相关。外推数据预

测本身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所以应不断收集数据生成准确的衰减曲线。除采用矿井关闭时和关闭后的瓦

斯流量数据外，还可以利用以下数据构建衰减曲线： 

1. 废弃矿井通风口的监测数据 

2. 维护良好且无产煤作业的深井实测数据 

3. 因地质、技术、安全、财务、长期劳工纠纷导致长期停工的在役深井 

4. 实测已采和利用的瓦斯 (数据直接应用在其他未采地区，结果或将高估，因为水淹前，抽采瓦斯

排放量更大) 

5. 实测已采和燃烧的瓦斯。当抽水速率较低，排放一般不会高估。 

简化国家废弃矿井瓦斯排放清单的数据采集 

检查煤田或其他区域单元采煤、地下水回收和煤矿残留瓦斯量。设计方法时应考虑以下因素： 

� 如可行，建议逐个确定废弃矿井瓦斯排放。 

� 最近和即将关闭的含瓦斯矿井是主要排放源，强烈建议在此收集瓦斯资源和排放速率详

情。 

� 水文研究很关键。在快速透水的地区，作业超过 10年以上的煤矿排放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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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层瓦斯含量较低地区，或史上采煤活动频繁、煤层瓦斯开采殆尽的煤层排放量可能极

低。 

� 在采煤频繁的浅层作业区，瓦斯可能来自不易测量的扩散源。建议通过大气取样、机载或

卫星收集表面通量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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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观测瓦斯排放和浓度的卫星系统(主动传感器) 

下表中卫星和卫星系统配备了能够检测瓦斯排放的传感器。卫星系统的覆盖范围从全球范围到特定

位置不等。部分卫星由企业运行，大部分卫星由公共资金运营，使用主动传感器定期监测大气。国际地

球观测卫星委员会(CEOS)计划建立一个“虚拟星座”，目的是协调卫星开展大气监测，包括监测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和甲烷(CEOS，2018年)。 

“额定检测阈值”指系统能够检测和量化的最小泄漏率。“像素大小”指卫星能检测到地球上的最小区

块。像素组合会形成图像。像素越大，图片分辨率越低，像素越小，分辨率越高。 

覆盖范围 仪器（机构） 发射年份 额定检测阈值（kg/小时） 像素大小 
（km x km） 

全球 

SCIAMACHY (ESA)- 已退役 2003年 68,000 30 x 60 

GOSAT (JAXA) 2009年 7,100 10 x 10 

TROPOMI (ESA, NSO) 2017年 4,200 5.5 x 7 

GOSAT-2 (JAXA) (即“IBUKI-2”) 2018年  10 x 10 

Sentinel-5 (ESA) 2022年 4,000 7 x 7 

CO2M (ESA) 2026年 1,000 2 x 2 

GeoCarb (仅观测美洲) (NASA) 2024年 4,000 10 x10 

地区 MethaneSat (环境保护基金/ESA) 2022年 500-1,000 0.1 x 0.4 

特定 

GHGSat-D ("Claire") 2016年 1,000 0.05 x 0.05 

GHGSat-C1 (“Iris“) 2020年 110 0.025 x 0.025 

GHGSat-C2 ("Hugo") 2021年 110 0.025 x 0.025 

GHGSat (另外 3颗卫星) 2022年 110 0.025 x 0.025 

MethaneSat (环境保护基金/ ESA) 2022年 500-1,000 0.1 x 0.4 

TANGO (Copernicus) 2024年 500-1,000 0.3 x 0.3 

甲烷遥感激光雷达任务(MERLIN) 2024年   

资料来源：采用Elkind等人，2020，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 Crisp等人，2018，GHGSat，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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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烷（CH4）是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第二大人为温室气体

（GHG），甲烷的全球变暖潜能值（GWP）是二氧化碳的28-34倍。煤炭开

采是甲烷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约占全球人为甲烷排放总量的12%。大部分

排放来自地下作业煤矿，但废弃煤矿的排放量也在增加。 

  

    管理甲烷需要对国家、省/州和地方各级排放源有充分的了解。只有拥

有可靠的排放数据，决策者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温室气体政策，评估减缓机会，

并履行国际气候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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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监测、报告和核查（MRV）计划不仅有助于各国更好地了解煤炭开采对整

体甲烷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而且还能发现减缓机会。MRV可以帮助评估和跟踪已

采纳的气候政策的有效性。在《巴黎协定》的背景下，建立高效的MRV计划对于履行

国际气候承诺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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